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重訴字第599號

原      告  林靜美

            郭虹紅

            林逸綾（原名為林佩旻）

0000000000000000

            許廷暉

0000000000000000

            陸振邦

0000000000000000

            王介宏

0000000000000000

            林建佑

0000000000000000

            李成灝

            趙家欣

            劉孟純  住○○市○○區○○○路000巷00號地下 

                    一層之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張  灝

            余良駿

            余安芳

兼  上二人

法定代理人  余宜柔

上  十四人

訴訟代理人  蔡琇媛律師

複  代理人  陳宗翰律師（於民國113年12月4日具狀解除委任）

被      告  美林互惠資訊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兼  上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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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理人  黃玉睿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林玟伶

0000000000000000

            林燦僕

0000000000000000

上  四  人

訴訟代理人  陳夏毅律師

複  代理人  許如彤

上開當事人間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4日言詞辯論

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林靜美、郭虹紅、林逸綾、許廷暉、陸振邦、王

介宏、林建佑、李成灝、趙家欣、劉孟純各負擔十一分之一，餘

由被告余宜柔、張灝、余良駿及余安芳連帶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

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查原告以其投資被告美林互惠

資訊有限公司（下稱美林公司)，而遭美林公司負責人被告

黃玉睿、及被告林玟伶、林燦僕共同詐騙，依據侵權行為之

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返還投資款項，其後再以其等與美林公

司有投資契約，追加依據終止契約之法律關係及不當得利之

法律關係，備位聲明請求返還投資款項，前後主張之社會基

礎事實均屬同一，依上開說明，原告所為之追加，於法尚無

不合，應予准許。

二、因侵權行為涉訟者，得由行為地之法院管轄，為民事訴訟法

第15條第1項所明定。所謂行為地，凡為一部實行行為或其

一部行為結果發生之地皆屬之。最高法院56年台抗字第369

號判決先例參照，查原告起訴主張其遭被告詐騙而交付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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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項之地點在美林公司舉辦說明會之地址，即臺中市○區○

○路000巷00號（見本院卷一第201頁），是依照原告所主張

之侵權行為地及被詐騙之結果地均為於本院轄區，原告提起

本件訴訟之時，本院自有管轄權。又查，原告起訴時既係依

據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為請求，並非依據原告所簽立之美林

投資人聲明同意書之法律關係為請求，被告引用該同意書第

18條所約定之雙方合意以臺灣桃園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條

款，抗辯本院無管轄權，聲請移轉該法院管轄云云，要非有

據，尚難准許。　

三、被繼承人張家豪於起訴前民國111年5月19日已死亡，其繼承

人有原告余宜柔、張灝、余良駿及余安芳等四人，業經原告

提出繼承系統表、戶籍謄本為證（見本院卷第73頁至83

頁），可信為真，其四人就張家豪生前所得主張侵權行為及

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依據繼承之法律關係為起訴本件訴

訟，並由全體繼承人為原告提起本件訴訟，尚無不合。　

貳、兩造陳述　　　

一、原告主張：原告林靜美於109年1月10日前往美林公司在臺中

市○區○○路000巷00號之所在地參加說明會，被告黃玉睿

自稱執行長及顧問，聲稱有官方管道取得國內土地之標售資

訊，可以遠低於市價之價格購買，並以極高價格出售獲利，

並舉臺東縣太麻里之土地，面積約5甲之土地以10萬元購得

證明及土地權狀取信林靜美，黃玉睿及其助理即被告林玟伶

聲稱需透過總裁即被告林燦僕之面試，方得加入美林公司之

投資計畫，林靜美遂於同年月14日依黃玉睿及林玟伶之安

排，前往臺中市和平區東關路上之不明處所，與林燦僕面

試，林燦僕當天亦強調其與官方關係良好、官方關係之重要

性，並稱只要官方土地，都有辦法請官方釋出提供我方標

售，就是因為這種官方關係才讓其憑著借來的20、30萬元本

金，從原本負債到目前身價難以估價等語詐騙原告，並出示

一疊自稱其所有之土地所權狀取信林靜美。同年月20日再次

於美林公司，黃玉睿及林玟伶進一步謊稱，加入美林公司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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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檻為60萬元，如再邀集一人以上加入者，即可成立籌備

處，邀七人以上加入者，可成立分處，籌備處或分處之邀集

人擔任處長，可前往美林公司估看土地標售資訊，如有意願

投標之土地，加入籌備處或分處只需要繳納保證金、代標費

及行政費。黃玉睿及林玟伶便會全程協助投標，保證投資人

取得可獲利金額之40%，而30%金額之分潤應歸美林公司取

得，另外30%金額之分潤則由官方取得，美林公司取得分潤

後會再退還一人之加入門檻即60萬元，林靜美信以為真陷於

錯誤，除於同年月21日交付60萬元予林玟伶，並分別邀集原

告郭虹紅、許廷暉、李成灝及林逸綾（原名林佩旻）等人加

入此投資計畫，許廷暉則另外邀集王介宏、張登豪（已歿，

繼承人為余宜柔、余梁駿、余安芳及張灝等四人）及陸振邦

等人，李成灝亦邀集劉孟純及趙家欣等人，王介宏並邀集林

建佑，陸續參加黃玉睿主持之說明會，且經過林燦僕之面試

後，分別繳交60萬元加入土地投資計畫，詳如附表一所示。

原告等人加入投資計畫，僅於109年11月間投標取得台東縣

○○鄉○○段0000地號土地，登記於林靜美及林逸綾名下。

期間黃玉睿及林玟伶數次藉著各種名義向原告等人收取每次

5萬元之官方承辦行政費、每次以7000元計算之代標費，及

數千元至數萬元不等之車馬費，取得慶豐段土地後，尚要求

支付官方代書費10萬元及律師費10萬8000元，事後原告要求

出示各項費用收據或證明，卻置之不理，甚至於扣留慶豐段

土地權狀，迄至110年10月底卻因屢屢無法聯絡黃玉睿及林

玟伶，且對原告要求提供土地標售資訊亦置若罔聞。被告等

人假藉投資不動產之名義，大量吸收原告等不特定多數人之

資金，違反銀行法第29條及第29之1條規定，此部分屬違反

保護他人之法律，依據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及後段、及第

2項、第185條、第28條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先位聲明求為

判決：1.美林公司、黃玉睿、林玟伶、林璨樸應連帶給付林

靜美、郭虹紅、林逸綾、許廷暉、陸振邦、王介宏、林建

佑、李成灝、趙家欣、劉孟純各6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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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

息。2.美林公司、黃玉睿、林玟伶、林璨樸應給付60萬元，

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

分之5計算之利息予張灝、余良駿、余安芳、余宜柔公同共

有。3.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另美林公司在110年4月之

後即未再提供任何不動產投資之資訊，約自110年10月底，

美林公司也常大門深鎖，沒有任何營運之行為，另外美林公

司於兩造另案訴訟，也曾經以書狀表示終止兩造之契約，足

認並無意願也無法繼續履行兩造間之約定而陷於給付不能，

且可歸責美林公司，故原告依照民法第226條第1項、第256

條之規定解除兩造間之契約，並依照民法第179條、第259條

第1、2款規定請求美林公司返還原告等人各自給付之60萬

元，退步言，若認為美林公司未達給付不能之程度，原告既

於110年9月16日以存證信函催告被告繼續提供不動產投資資

訊，被告至今仍不願履行，故依據民法第229條、254條之規

定，以民事準備二暨調查證據聲請狀為解除契約之意思表

示，並依照民法第179條、第259條第1、2款規定請求美林公

司返還原告等人各自給付之60萬元。備位聲明求為判決：1.

美林公司應給付林靜美、郭虹紅、林逸綾、許廷暉、陸振

邦、王介宏、林建佑、李成灝、趙家欣、劉孟純各60萬元，

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

分之5計算之利息。2.美林公司應給付60萬元，及自起訴狀

繕本送達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

之利息予張灝、余良駿、余安芳、余宜柔公同共有。3.願供

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抗辯：否認對原告有何詐欺行為，亦無約定原告給付60

萬元對價即可取得一般大眾無法獲得之獨家不動產資訊，且

原告加入美林公司投資行列亦曾獲取投資利益，因美林公司

對原告提起求償給付利潤及違約金訴訟，原告始提起本件訴

訟對抗，而美林公司及黃玉睿確實有依據同意書第3條之約

定提供不動產投資標的整合資訊及代標取得所有權服務，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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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任何詐欺侵權行為存在。況被告僅收取原告交付320萬元

之投資款項，其他款項並未收受，另郭虹紅主張有交付60萬

元投資款項乙節，被告否認之。美林公司於110年4月以後仍

提供不動產投資資訊或勞務予原告。原營業地點因出租人出

售而中止租約，迄今仍持續營業，持續為投資人提供不動產

資訊服務，原告因與被告訴訟而鮮少往來，實不可歸責於美

林公司，美林公司仍願意提供原告不動產投資資訊與代表服

務，故美林公司不構成債務不履行等語。答辯聲明求為判

決：1.駁回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2.如受不利判決，願

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參、兩造不爭執及爭執事項

一、兩造不爭執之事項：

　1.除郭虹紅外，其餘原告均曾參加說明會，被告並取得原告林

靜美、林逸綾、許廷暉、陸振邦、王介宏、林建佑、李成

灝、趙家欣、劉孟純及張登豪（後九人下稱林逸綾等九人）

土地整合資訊服務及加入投資計畫320萬元（即林靜美為50

萬元，林逸綾等九人均為30萬元，計算式：50萬元+30萬元X

9=320萬元）。

　2.被告提供之土地標售資訊性質上為公眾均可自行查詢之資

訊。

　3.原告對被告提出詐欺等告訴，現由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1

年度偵字第38017號偵查中（霜股）。

　4.美林公司於110年10月29日，以本案原告林靜美、林逸綾為

被告，起訴請求給付投資分潤及違約金，由本院以111年度

訴字第1790號審理中（己股）。

　5.林靜美及林逸綾等九人於109年7月4日簽立美林投資人聲明

同意書，該等同意書事後由美林公司、黃玉睿收取留存。

　6.被告自109年2月起即協助原告等人進行不動產投標事宜，標

的如被證2-1至被證2-8共8筆不動產。

　7.原告曾對黃玉睿、林文伶、林燦僕三人提起刑事詐欺等罪之

告訴，經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以111年度偵字第38017號不起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六頁



訴處分確定在案。

　8.被證3文書（即卷一第323頁手寫之保證金領回確認書）形式

上真正不爭執。　

二、兩造爭執之事項：

　1.被告是否收取郭虹紅交付之60萬元？被告是否收取林靜美及

林逸綾等九人超過320萬元以上之入會款項？

　2.被告等人是否施用詐術，詐取原告起訴狀附表1所示之金

額，而使原告受有損害？依據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及後段

及第2項、第185條、第28條之規定，請求被告等人給付如先

位聲明之請求是否有理由？

　3.原告依照民法第226條第1項、第256條及229條、254條之規

定解除兩造間之契約，並依照民法第179條、第259條第1、2

款規定請求美林公司返還原告等人各自給付之60萬元，聲明

如備位聲明，是否有理由？　

參、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但法律別有規定，或依其情形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民事

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原告郭虹紅主張有投資60萬元，

透過林靜美交付林玟伶；其餘原告均主張有交付60萬元予林

玟伶等情，被告除就有向林靜美收取50萬元、及收取林逸綾

等九人各交付之30萬元，合計320萬元部分(即50萬元+9X30

萬元=320萬元）不爭執外，其餘均否認，依上開說明，原告

對於給付有給付超過上開金額（即總額660萬元）部分之有

利事實，自應負舉證責任。次查，原告主張其確有每人給付

60萬元予被告，其中郭虹紅為林靜美之表姊，乃將60萬元交

林靜美後，再由林靜美交付美林公司，且林靜美與黃玉睿談

及退費門檻之事情時，曾向黃玉睿表示有兩個門檻可以退，

有Line對話記錄為證，足見被告明知上情。另被告收取林逸

綾等九人交付之540萬元，有將一半費用270萬元交付林靜美

作為勞務引薦費，林靜美否認之。惟查，原告既主張其等共

十一人均有交付60萬元，對於被告所不爭執之外之金額仍為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七頁



有利原告之事實，原告自有舉證之責，而查，原告所提出之

Line對話記錄乃其與美林公司黃玉睿顧問之對話，對話之情

形僅顯示林靜美所敘：「顧問晚安：我剛回想〜〜我表姊在

加入前，我有先跟行政確認且公司同意，我表姊加入一樣掛

在我名下（因為不在台灣），池上物件你也有提醒我，用我

表姊名義到時是退全額喔，所以我池上說是我的產權，但用

我表姊名義取的」、「應該說我有二個門檻可以退：一個是

我自己，另一個是我表姊的」等語，之後為黃玉睿之電話對

話兩則（分別為28秒及1分07秒，但不清楚內容），其後為

林靜美所述：「我只是想到我們好像有討論過，歹勢，我真

的沒有其他的意思」、「歹勢，是我誤會了」等語，之後亦

為為黃玉睿之電話對話一則（為17秒，但不清楚內容），再

來為林靜美所述：「歹勢，造成您的不愉快，一切依公司處

理方式處理」（見本院卷第一第371頁），從上開對話內容

觀之，林靜美雖曾提出其有用表姊名義加入，掛在其名下之

意見，但從對話過程，最後僅有林靜美向黃玉睿表示道歉之

用語，甚至表示自己有所誤會，願依照美林公司處理方式處

理相關事宜，期間並未顯示黃玉睿承認郭虹紅有透過林靜美

交付60萬元投資美林公司一事，況被告於原告起訴前，已於

另案對此郭虹紅為美林公司旗下投資成員，亦已具狀表否認

（見本院卷二第129頁之111年度訴字第1790號民事準備㈥

狀），尚難僅憑偵查中被告未對此提出抗辯，即推認被告對

此事不爭執，則郭虹紅對主張之有利事實，復未能舉證以實

其說，其此部分之主張自難採信。至於林逸綾等九人就其有

交付超過30萬元予美林公司或相關人員之前提事實，雖亦為

被告所否認，然查，原告提出被告於審理111年度訴字第179

0號事件，美林公司訴訟代理人於該事件自陳：「原告（即

美林公司）對被告（即林靜美及林逸綾二人）確實有收取60

萬元之資訊取得費。而此部分費用的契約義務除提供資訊給

被告外，…，且部分之對價並不僅限於系爭的投資案，被告

可持續要求原告提供資訊，即依照被告投資意願繼續提供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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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23頁之本院111年11月8日言詞

辯論筆錄第3頁）。「被告（即林靜美及林逸綾二人）當時

各繳納60萬元的款項給原告」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26頁之

本院112年1月10日言詞辯論筆錄第2頁），被告訴訟代理人

於該事件所提出之準備（六）狀亦再載有：「就被告林靜美

（下稱被告）及欲加入原告公司（即美林公司）投資團隊參

與投資之人，應以新台幣60萬元金額加入原告公司並不爭

執」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23頁），足見被告訴訟代理人於

前事件對於加入美林公司者均有交納60萬元乙節，均曾表示

不爭執，其事後於林靜美及林逸綾等九人起訴主張其有交付

60萬元部分，卻分別針對超過50萬元及30萬元部分表示有爭

執，顯有違背誠實信用原則，況林靜美亦否認收取美林公司

交付每人超過30萬元勞務引薦費乙節，本院參酌原告等人交

付現金與美林公司之時，均未開立任何收據，倘若要求原告

就此再提出證據證明，亦有失公平，故認為林靜美及林逸綾

等九人主張其有交付60萬元予美林公司乙節已盡其舉證責

任，渠此部分之主張堪予採信，被告抗辯渠等僅林靜美交付

50萬元，林逸綾等九人均交付30萬元乙節，尚非可採。

二、次查，美林公司交付林靜美及林逸綾等九人之美林投資人聲

明書內容，其標題下方放大字樣記載投資人與美林公司就投

資項目共享互利，共創雙贏之宗旨，甲方（即原告等人）聲

明並同意乙方（即美林公司）訂定約定之條款，其中包含第

一條約定投資標的為：中華民國境內政府相關土地，建物或

權利改良物（下稱本案投資標的）。第二條為投資出資義務

人及資訊提供及專業輔導費之預納，第一項約定：本案投資

標的之出資及費用均由甲方負擔，乙方則有依第三條規定提

供服務之義務。第二項約定：甲方同意於進行前條本案投資

標的之投資前，預先繳納乙方15萬7000元，作為本案投資之

起標費、行政費、代書費。【取得權狀逕由乙方申請地方地

政局（處）行使鑑界複丈後，權狀正本除乙方同意甲方代為

保管外，則交由甲方保管】。第三項約定：甲方對於投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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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並須看過標的物件現場，並對於該標的有所認知，並且

知悉提供前項費用予乙方，乙方即提供不動產標的資訊、專

業投資意見予甲方，且如乙方已提供不動產標的資訊或專業

之投資意見後，甲方可逕自選擇投資或不予投資，無論甲方

最終如何選擇，乙方收取之費用概不退還。第三條則約定乙

方提供服務之內容，第一項約定甲方知悉乙方提供之服務內

容暨同意事項包括：1.不動產標的資訊之提供。2.不動產標

的資訊投資標的之選擇建議。3.甲方看過現場並知悉本案投

資標的之現況後，乙方將提供專業經驗分析（包括現場地

貌、鄰近地區設施、生活便利性）。4.本案投資標的之標的

物金額建議。5.於本案投資同意由乙方擔任代理人處理投資

事務（包含但不限代為標售、標租、斡旋、代為收送標的公

文）。5.於本案投資同意乙方代為尋找專業人士、專門機構

處理投資事務。7.如乙方認為必要時，提供本案投資標的之

建議空拍。8.本案投資標的之鑑界，申請實價登錄。9.本案

投資標的之過戶，並協助甲方或甲方指定之人（限於甲方股

東）取得不動產資訊。第二項則約定：前項乙方服務內容，

如因此產生交通費、規費及鑑界費用、實價登錄費、人員出

勤費、法院訴訟、代書費、律師費…等成本，應由甲方負

擔。如需甲方協力者，甲方不得拒絕。第三項約定，甲方於

取得本案投資標的所有權狀後，同意於該投資標的內設置不

動產預告登記於乙方，直至本案投資雙方獲利了結為止，業

據被告提出林靜美及林逸綾等九人所簽立之美林投資人聲明

暨同意書為證（參見本院卷一第153頁至172頁，即不爭執事

項第5.項所列文書）。是依照雙方之約定原告投資人提供投

資金額及負擔相關費用，而被告則提供不動產方面之資訊服

務無誤。而美林公司基於對投資者之信賴關係，僅就提供入

會門檻之會員提供上開不動產資訊，基於契約自由原則，尚

無不可，則美林公司要求入會者，先繳交60萬元之入會費，

之後再就具體個案要求會員繳交預納15萬7000元、作為本案

投資之起標費、行政費、代書費，及美林公司派員服務，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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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產生之交通費、規費、鑑界費用、實價登錄費、人員出勤

費、法院訴訟、代書費、律師費等，本即屬雙方就入會及具

體投資之成本支出之約定，乃基於雙方契約自由之約定，亦

與一般社會常情無違，自難認為有何不法。至於林靜美陳

稱：投標時要額外繳交15萬7000元，代標費7千元，5萬元是

官方行政費，10萬元代書費用等語，乃自行解釋起標時15萬

7000元之支出項目，然參加投標本身即須支出參與投標之相

關費用，如繳交保證金及相關規費等，而標得不動產後，欲

辦理過戶相關事宜，委請代書處理，亦須支付代書費用，此

與同意書第二條第二款之規定相符，尚難認為有何不當。至

於證人張韶云證稱：除了入場會費外，如果決定要標土地，

要繳交行政疏通費，意思是要拿紅包給辦理人員，才會好處

理，才能標到，林玟伶是行政祕書，還要代書費、走路工，

所以標到一個物件要給15萬7000元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00

頁），其解讀15萬7000元支出目的，尚有包含包紅包予官方

承辦人員，此涉及以不法方法賄絡官員之陳述，而林靜美僅

係陳稱須交付5萬元作為官方之行政費等情，顯有不同，而

林靜美及張韶云對於美林公司代標過程，既未實際參與，渠

等到庭所陳，乃其對同意書第二條約定預先繳納15萬7000元

所為解讀，僅係其個人對該筆費用支付目的之看法，並無法

依據其所述，即推認實際支出目的為何，其二人所述，充其

量乃影射被告收取該筆資金後，作為行賄官員之用，然本院

審酌美林公司預先向投資人收取此筆費用，若果真欲包含行

賄官員之用，何須於同意書明文約定，留下對自己不利之證

據供司法單位調查？是渠二人所述，顯與常情不符，又缺乏

其他具體事證，難為有利於原告之判斷。

三、又查，同意書第六條為本案投資之利潤分配，即分配原則，

其中第一項約定：甲方於取得投資本案投資標的所有權狀

後，雙方即進入投資分潤階段，雙方並以利益最大化決定利

益分配進行原則。第二項約定，甲方於利益分配階段應以下

列三種模式進行利益分配選擇，且甲方知悉就各該方式雙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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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有對應之分潤方式：1.甲方就自己或指定第三人取得本案

投資標的所有權狀後，指定第三人持有本案投資標的，指定

之第三人限於甲方簽立本聲明暨同意書之股東。2.將本案投

資標的出租獲利。3.將本投資標的出售獲利，對於出售前得

與前款出租併行獲利。同意書第八條則為本案投資自行持有

之利潤分配約定，其主要內容為：甲方於取得本案投資標的

不動產所有權狀後得於書面勾選「自己或指定第三人持有本

案投資標的選項，雙方同意就本案投資標的取得金額的百分

之六十，視為乙方於本案之投資利益」，而同意書第九條則

為本案投資關於出租之利潤分配，其主要內容為租賃取得租

金（含自行出租及委由乙方出租）於扣除租賃成本後之租賃

利潤，係按甲方、乙方、黃玉睿，以4:3:3之比例分配之約

定。同意書第10條則為關於出售本案投資標的之利潤分配，

主要要內容區分自行出售及委由乙方出售，前者就出售所得

扣除出售成本，後者則就出售所得扣除出售成本（包括但不

限於出售傭金、第七條之加工費用）後，亦由甲方、乙方、

黃玉睿，以4:3:3之比例分配之約定，以上均有同意書在卷

可參（見本院卷一第153至172頁）。是關於投資不動產標的

後，雙方約定原告等投資人僅能取得扣除成本後利潤之四

成，其餘部分則為美林公司及黃玉睿取得。

四、再者，原告亦自承由其分別邀集郭虹紅、許廷暉、李成灝及

林逸綾等人加入此投資計畫，許廷暉則另外邀集王介宏、張

登豪及陸振邦等人，李成灝亦邀集劉孟純及趙家欣等人，王

介宏並邀集林建佑加入，而被告抗辯林靜美所邀集之投資團

隊於加入美林公司投資團隊後，美林公司亦安排原告等人分

別於附表一之投資人購買國有財產土地標賣投資案共8筆，

其中編號1及5分別取得土地所有權狀並獲利，編號2、3、4

及6部分，投資之土地雖有標得，但因與繼承人間有爭議

（例如繼承人主張優先購買權）故投資人放棄投資，編號7

及8則未得標，就放棄投資及未得標之投資項目，黃玉睿均

已協助投資人取回投資保證金結案，提出台灣金融資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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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有限公司南部分公司（下稱台金公司）辦理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南區分署（財產署南區分署）委託標售109年度第40

批逾期未辦理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築改良物公告、標售109年

度第40批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築改良物投標單、投標

保證金領回申請書、台金公司函文、台金公司辦理財產署南

區分署委託標售109年度第302批逾期未辦理繼承土地或建築

改良物公告，逾期未辦理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改良物投標

單、投標委託書、台金公司辦理財產署南區分署委託標售10

9年度第21批逾期未辦理繼承土地或建築改良物公告、標售1

09年度第21批逾期未辦理繼承土地或建築改良物投標單、台

金公司函文、聲明異議優先承購權函、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0

9年度訴字第1141號民事判決書影本、委託書投標保證金領

回申請書、保證金領回確認書、台金公司辦理財產署南區分

署委託標售109年度第402批逾期未辦理繼承土地或建築改良

物公告、逾期未辦理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改良物投標單、台

金公司辦理財產署南區分署委託標售109年度第3批逾期未辦

理繼承土地或建築改良物公告、逾期未辦理繼承登記土地或

建物改良物投標單、投標保證金領回申請書、台金公司函文

　　、財產署南區分署標售未辦理繼承登記不動產證明書、台金

公司辦理財產署南區分署委託標售109年度第603批逾期未辦

理繼承土地或建築改良物公告、逾期未辦理繼承登記土地或

建物改良物投標單、投標委託書、監察院函文、繳款書、台

金公司中部分公司函文、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中區分署雲林辦

事處函文、財產署中區分署雲林辦事處函文、台金公司辦理

財產署南區分署委託標售109年度第504批逾期未辦理繼承土

地或建築改良物公告、逾期未辦理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改良

物投標單、投標委託書、台金公司辦理財產署南區分署委託

標售110年度第10批逾期未辦理繼承土地或建築改良物公

告、逾期未辦理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改良物投標單、委託書

等為證（見本院卷一第229至322頁，即不爭執事項第6.項所

列文書）。足見被告確實有提供財產署釋出之不動產資訊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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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靜美等投資人，實際上並有進行投資行為，並非完全出於

虛偽不實之謊言。甚且，林靜美亦自陳：附表一編號1.及5.

之投資案均有獲利等語（見本院卷第二第212頁），林建佑

亦陳稱：附表一編號5之投資有獲利，其並有取得投資收益

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18頁），證人張韶云亦證稱：附表 編

號二編號9（即新北市○○區○里段○○○段000地號、舊社

段1002地號）及編號13（即澎湖縣○○市○○段000地號）

之投資標的均有取得所有權狀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64

頁），另證人曾柏叡亦到庭證稱：黃玉睿有提供投資不動產

標的來源，並有協助取得所有權狀，並協助找到買方將物件

賣出去等語（見本院卷二第394頁），證人陳子菲到庭證

稱：黃玉睿有帶我去現場，有請地政鑑界等，投標後會幫我

們取得權狀，並幫我們賣出去，讓我們分潤等語（見本院卷

二第400頁)，益證黃玉睿確實協助投資人辦理投資不動產取

得不動產所有權，並有協助出售事宜而產生獲利之情形。而

從被告提出之不動產資訊確實均屬財產署所釋出之未辦理繼

承登記之土地或建築改良物，則被告方面稱係屬官方釋出土

地等語，亦非虛假，且參酌該等資訊均由承辦財產署釋出不

動產之台金公司所釋出，縱使台金公司亦有將該等土地資訊

透過網路對外開放瀏覽，然依照一般社會大眾，甚至投資不

動產業者，亦不見得即會主動得知該等訊息，故黃玉睿縱有

對投資人稱其有特殊管道資訊，與上開事實並無不符之處。

況原告亦自陳我們在有爭議案件，委託陳律師處理時，委託

書上有提到台金公司名稱，我自己好奇在網路上查，才知道

黃玉睿提供給我們的官方獨家資訊，大部分都在台金公司網

站上的資訊等語（見本院卷三第17頁），即使兩造均不爭執

台金公司網站資訊為公開資訊（參見兩造不爭執事項第2.項

所示），惟實際上台金公司所公告之網站資訊，確非普遍之

人均可得而知，而台金公司本身亦受財產署中區分署及南區

分署之委託標售逾期未辦理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築改良物，在

市面上亦不多見，縱使黃玉睿於投資人投資之初，隱瞞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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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不動產資訊之來源，對外宣稱美林公司有此獨家資訊，亦

屬一般商場常見之行銷手法，則以台金公司雖提供網站供一

般民眾查詢，然一般人民眾未必均知悉及利用該公司之網站

提供之相關訊息，被告利用此一情形，向原告等投資人稱其

有獨家資訊等語，難認被告方面有何施用不法詐術之方法。

五、基上所述，美林公司之負責人黃玉睿確實於收取入會費後，

且實際上亦有協助原告等人進行不動產投資事宜，除有取得

不動產所有權外，更有出售獲利，其所為尚非施用詐術獲取

不當利益，難認為構成不法侵權行為，美林公司自難因此負

侵權行為責任，而林玟伶及林燦僕縱使參與美林公司招募投

資事宜，亦難認為構成共同侵權行為，又美林公司召集原告

等人參與不動產投資事宜，實際上確實有進行不動產投資事

項，尚非不合法投資事宜，自無假藉投資不動產之名義，大

量吸收原告等不特定多數人之資金，獲取顯不相當之利益可

言，其情形自與銀行法第29條及第29之1條規定之規範之情

形有別，要難認為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從而，原告依據民

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及後段、及第2項、第185條、第28條之

規定先位聲明求為判決：1.美林公司、黃玉睿、林玟伶、林

璨樸應連帶給付林靜美、郭虹紅、林逸綾、許廷暉、陸振

邦、王介宏、林建佑、李成灝、趙家欣、劉孟純各60萬元，

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

分之5計算之利息。2.美林公司、黃玉睿、林玟伶、林璨樸

應連帶給付6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張灝、余良駿、余安

芳、余宜柔公同共有，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先位之訴

既受敗訴判決，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依附，應併予駁回

之。則原告先位之訴已無理由，而經駁回在案，本院自應就

原告備位之訴續為審酌。

六、原告又主張美林公司在110年4月之後即未再提供任何不動產

投資之資訊，約自同年10月底，美林公司也常大門深鎖，沒

有任何營運之行為，另外美林公司於兩造另案訴訟，也曾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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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書狀表示終止兩造之契約，足認並無意願也無法繼續履行

兩造間之約定而陷於給付不能，且可歸責美林公司，故原告

依照民法第226條第1項、第256條之規定解除兩造間之契

約。被告則否認其於110年4月以後未繼續提供不動產投資資

訊，並抗辯附表一編號8之投資案，係於110年4月1日公告，

同年5月4日開標，因原告未得標故而協助取回保證金，並非

未提供勞務，且當時新冠肺炎疫情本土大爆發，國內進入三

級警戒，為避免群聚而未主動開會提供不動產資訊，但並非

代表未來就不提供，提出台金公司辦理財產署南區分署委託

標售110年度第10批逾期未辦理繼承土地或建築改良物公

告、逾期未辦理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改良物投標單、委託書

等（見本院卷一第315至322頁），及維基百科嚴重特殊傳染

性肺炎台灣疫情節錄（見本院卷一第465頁），可信為真，

而以國內當時疫情風聲鶴唳，情況危急，擔憂群聚造成感染

擴大，故美林公司考量疫情未主動聯繫原告，尚難認為無正

當理由。

七、復按債權人於有民法第226條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

給付不能之情形，得解除其契約，為同法第256條所明定。

查原告主張美林公司在110年4月之後即未再提供任何不動產

投資之資訊乙節，已為美林公司所否認，原營業地點雖大門

深鎖無繼續營業行為，然依照前揭同意書之約定，被告雖有

提供不動產資訊之義務，是否因原營業地點關閉即陷於給付

不能，但此項義務是否因此即陷於給付不能狀態，尚非無

疑，且縱使美林公司於另案訴訟，曾經以書狀表示終止兩造

之契約，亦屬依法行使法律上之權利，縱使行使結果導致契

約發生終止效力，亦難認為係可歸責原告之事由致給付不

能。是原告依據民法第256條之規定終止兩造租約，尚非有

據。　　

八、又契約當事人之一方遲延給付者，他方當事人得定相當期限

催告其履行，如於期限內不履行時，得解除其契約，民法第

254條定有明文。原告主張其於110年9月16日以存證信函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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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被告繼續提供不動產投資資訊，被告至今仍不願履行，故

依據民法第229條、254條之規定，並以民事準備二暨調查證

據聲請狀為解除契約之意思表示等語，惟查，110年9月16日

為林靜美與林逸綾二人共同書立存證信函，並未包含其他原

告，且其內容僅針對先前簽立之同意書、美林投資標的分段

選擇同意書等文件，及購買坐落台東縣○○鄉○○段0000地

號支出行政費5萬元、代標費7000元、代書費10萬元、律師

費10萬8000元，請求美林公司提供收據（見本院卷一第449

頁至452頁），並非就所欲投資之不動產請求美林公司提供

不動產資訊，且林靜美及林逸綾亦未定相當期限催告美林公

司履行，是原告等人以民事準備二暨調查證據聲請狀為解除

契約之意思表示，亦非有據。

九、綜上所述，原告備位主張兩造間之契約業已合法解除，及依

據民法第179條及第259條之規定，聲明求為判決：1.美林公

司應給付林靜美、郭虹紅、林逸綾、許廷暉、陸振邦、王介

宏、林建佑、李成灝、趙家欣、劉孟純各60萬元，及自起訴

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

算之利息。2.美林公司應給付6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

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予

張灝、余良駿、余安芳、余宜柔公同共有，均無理由，應予

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依附，應併予駁回。

十、本件事證已經明確，兩造其餘主張舉證及攻擊防禦方法，核

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故不一一論述。　　

肆、據上結論：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85條第1

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8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許石慶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須附繕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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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8　　日

　　　　　　　　　　　　　　 書記官　孫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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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重訴字第599號
原      告  林靜美
            郭虹紅
            林逸綾（原名為林佩旻）


            許廷暉


            陸振邦


            王介宏


            林建佑


            李成灝
            趙家欣
            劉孟純  住○○市○○區○○○路000巷00號地下                      一層之0




            張  灝
            余良駿
            余安芳
兼  上二人
法定代理人  余宜柔
上  十四人
訴訟代理人  蔡琇媛律師
複  代理人  陳宗翰律師（於民國113年12月4日具狀解除委任）
被      告  美林互惠資訊有限公司


兼  上一人
法定代理人  黃玉睿


被      告  林玟伶


            林燦僕


上  四  人
訴訟代理人  陳夏毅律師
複  代理人  許如彤
上開當事人間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林靜美、郭虹紅、林逸綾、許廷暉、陸振邦、王介宏、林建佑、李成灝、趙家欣、劉孟純各負擔十一分之一，餘由被告余宜柔、張灝、余良駿及余安芳連帶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查原告以其投資被告美林互惠資訊有限公司（下稱美林公司)，而遭美林公司負責人被告黃玉睿、及被告林玟伶、林燦僕共同詐騙，依據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返還投資款項，其後再以其等與美林公司有投資契約，追加依據終止契約之法律關係及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備位聲明請求返還投資款項，前後主張之社會基礎事實均屬同一，依上開說明，原告所為之追加，於法尚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因侵權行為涉訟者，得由行為地之法院管轄，為民事訴訟法第15條第1項所明定。所謂行為地，凡為一部實行行為或其一部行為結果發生之地皆屬之。最高法院56年台抗字第369號判決先例參照，查原告起訴主張其遭被告詐騙而交付投資款項之地點在美林公司舉辦說明會之地址，即臺中市○區○○路000巷00號（見本院卷一第201頁），是依照原告所主張之侵權行為地及被詐騙之結果地均為於本院轄區，原告提起本件訴訟之時，本院自有管轄權。又查，原告起訴時既係依據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為請求，並非依據原告所簽立之美林投資人聲明同意書之法律關係為請求，被告引用該同意書第18條所約定之雙方合意以臺灣桃園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條款，抗辯本院無管轄權，聲請移轉該法院管轄云云，要非有據，尚難准許。　
三、被繼承人張家豪於起訴前民國111年5月19日已死亡，其繼承人有原告余宜柔、張灝、余良駿及余安芳等四人，業經原告提出繼承系統表、戶籍謄本為證（見本院卷第73頁至83頁），可信為真，其四人就張家豪生前所得主張侵權行為及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依據繼承之法律關係為起訴本件訴訟，並由全體繼承人為原告提起本件訴訟，尚無不合。　
貳、兩造陳述　　　
一、原告主張：原告林靜美於109年1月10日前往美林公司在臺中市○區○○路000巷00號之所在地參加說明會，被告黃玉睿自稱執行長及顧問，聲稱有官方管道取得國內土地之標售資訊，可以遠低於市價之價格購買，並以極高價格出售獲利，並舉臺東縣太麻里之土地，面積約5甲之土地以10萬元購得證明及土地權狀取信林靜美，黃玉睿及其助理即被告林玟伶聲稱需透過總裁即被告林燦僕之面試，方得加入美林公司之投資計畫，林靜美遂於同年月14日依黃玉睿及林玟伶之安排，前往臺中市和平區東關路上之不明處所，與林燦僕面試，林燦僕當天亦強調其與官方關係良好、官方關係之重要性，並稱只要官方土地，都有辦法請官方釋出提供我方標售，就是因為這種官方關係才讓其憑著借來的20、30萬元本金，從原本負債到目前身價難以估價等語詐騙原告，並出示一疊自稱其所有之土地所權狀取信林靜美。同年月20日再次於美林公司，黃玉睿及林玟伶進一步謊稱，加入美林公司之門檻為60萬元，如再邀集一人以上加入者，即可成立籌備處，邀七人以上加入者，可成立分處，籌備處或分處之邀集人擔任處長，可前往美林公司估看土地標售資訊，如有意願投標之土地，加入籌備處或分處只需要繳納保證金、代標費及行政費。黃玉睿及林玟伶便會全程協助投標，保證投資人取得可獲利金額之40%，而30%金額之分潤應歸美林公司取得，另外30%金額之分潤則由官方取得，美林公司取得分潤後會再退還一人之加入門檻即60萬元，林靜美信以為真陷於錯誤，除於同年月21日交付60萬元予林玟伶，並分別邀集原告郭虹紅、許廷暉、李成灝及林逸綾（原名林佩旻）等人加入此投資計畫，許廷暉則另外邀集王介宏、張登豪（已歿，繼承人為余宜柔、余梁駿、余安芳及張灝等四人）及陸振邦等人，李成灝亦邀集劉孟純及趙家欣等人，王介宏並邀集林建佑，陸續參加黃玉睿主持之說明會，且經過林燦僕之面試後，分別繳交60萬元加入土地投資計畫，詳如附表一所示。原告等人加入投資計畫，僅於109年11月間投標取得台東縣○○鄉○○段0000地號土地，登記於林靜美及林逸綾名下。期間黃玉睿及林玟伶數次藉著各種名義向原告等人收取每次5萬元之官方承辦行政費、每次以7000元計算之代標費，及數千元至數萬元不等之車馬費，取得慶豐段土地後，尚要求支付官方代書費10萬元及律師費10萬8000元，事後原告要求出示各項費用收據或證明，卻置之不理，甚至於扣留慶豐段土地權狀，迄至110年10月底卻因屢屢無法聯絡黃玉睿及林玟伶，且對原告要求提供土地標售資訊亦置若罔聞。被告等人假藉投資不動產之名義，大量吸收原告等不特定多數人之資金，違反銀行法第29條及第29之1條規定，此部分屬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依據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及後段、及第2項、第185條、第28條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先位聲明求為判決：1.美林公司、黃玉睿、林玟伶、林璨樸應連帶給付林靜美、郭虹紅、林逸綾、許廷暉、陸振邦、王介宏、林建佑、李成灝、趙家欣、劉孟純各6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2.美林公司、黃玉睿、林玟伶、林璨樸應給付6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予張灝、余良駿、余安芳、余宜柔公同共有。3.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另美林公司在110年4月之後即未再提供任何不動產投資之資訊，約自110年10月底，美林公司也常大門深鎖，沒有任何營運之行為，另外美林公司於兩造另案訴訟，也曾經以書狀表示終止兩造之契約，足認並無意願也無法繼續履行兩造間之約定而陷於給付不能，且可歸責美林公司，故原告依照民法第226條第1項、第256條之規定解除兩造間之契約，並依照民法第179條、第259條第1、2款規定請求美林公司返還原告等人各自給付之60萬元，退步言，若認為美林公司未達給付不能之程度，原告既於110年9月16日以存證信函催告被告繼續提供不動產投資資訊，被告至今仍不願履行，故依據民法第229條、254條之規定，以民事準備二暨調查證據聲請狀為解除契約之意思表示，並依照民法第179條、第259條第1、2款規定請求美林公司返還原告等人各自給付之60萬元。備位聲明求為判決：1.美林公司應給付林靜美、郭虹紅、林逸綾、許廷暉、陸振邦、王介宏、林建佑、李成灝、趙家欣、劉孟純各6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2.美林公司應給付6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予張灝、余良駿、余安芳、余宜柔公同共有。3.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抗辯：否認對原告有何詐欺行為，亦無約定原告給付60萬元對價即可取得一般大眾無法獲得之獨家不動產資訊，且原告加入美林公司投資行列亦曾獲取投資利益，因美林公司對原告提起求償給付利潤及違約金訴訟，原告始提起本件訴訟對抗，而美林公司及黃玉睿確實有依據同意書第3條之約定提供不動產投資標的整合資訊及代標取得所有權服務，並無任何詐欺侵權行為存在。況被告僅收取原告交付320萬元之投資款項，其他款項並未收受，另郭虹紅主張有交付60萬元投資款項乙節，被告否認之。美林公司於110年4月以後仍提供不動產投資資訊或勞務予原告。原營業地點因出租人出售而中止租約，迄今仍持續營業，持續為投資人提供不動產資訊服務，原告因與被告訴訟而鮮少往來，實不可歸責於美林公司，美林公司仍願意提供原告不動產投資資訊與代表服務，故美林公司不構成債務不履行等語。答辯聲明求為判決：1.駁回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2.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參、兩造不爭執及爭執事項
一、兩造不爭執之事項：
　1.除郭虹紅外，其餘原告均曾參加說明會，被告並取得原告林靜美、林逸綾、許廷暉、陸振邦、王介宏、林建佑、李成灝、趙家欣、劉孟純及張登豪（後九人下稱林逸綾等九人）土地整合資訊服務及加入投資計畫320萬元（即林靜美為50萬元，林逸綾等九人均為30萬元，計算式：50萬元+30萬元X9=320萬元）。
　2.被告提供之土地標售資訊性質上為公眾均可自行查詢之資訊。
　3.原告對被告提出詐欺等告訴，現由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38017號偵查中（霜股）。
　4.美林公司於110年10月29日，以本案原告林靜美、林逸綾為被告，起訴請求給付投資分潤及違約金，由本院以111年度訴字第1790號審理中（己股）。
　5.林靜美及林逸綾等九人於109年7月4日簽立美林投資人聲明同意書，該等同意書事後由美林公司、黃玉睿收取留存。
　6.被告自109年2月起即協助原告等人進行不動產投標事宜，標的如被證2-1至被證2-8共8筆不動產。
　7.原告曾對黃玉睿、林文伶、林燦僕三人提起刑事詐欺等罪之告訴，經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以111年度偵字第38017號不起訴處分確定在案。
　8.被證3文書（即卷一第323頁手寫之保證金領回確認書）形式上真正不爭執。　
二、兩造爭執之事項：
　1.被告是否收取郭虹紅交付之60萬元？被告是否收取林靜美及林逸綾等九人超過320萬元以上之入會款項？
　2.被告等人是否施用詐術，詐取原告起訴狀附表1所示之金額，而使原告受有損害？依據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及後段及第2項、第185條、第28條之規定，請求被告等人給付如先位聲明之請求是否有理由？
　3.原告依照民法第226條第1項、第256條及229條、254條之規定解除兩造間之契約，並依照民法第179條、第259條第1、2款規定請求美林公司返還原告等人各自給付之60萬元，聲明如備位聲明，是否有理由？　
參、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但法律別有規定，或依其情形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原告郭虹紅主張有投資60萬元，透過林靜美交付林玟伶；其餘原告均主張有交付60萬元予林玟伶等情，被告除就有向林靜美收取50萬元、及收取林逸綾等九人各交付之30萬元，合計320萬元部分(即50萬元+9X30萬元=320萬元）不爭執外，其餘均否認，依上開說明，原告對於給付有給付超過上開金額（即總額660萬元）部分之有利事實，自應負舉證責任。次查，原告主張其確有每人給付60萬元予被告，其中郭虹紅為林靜美之表姊，乃將60萬元交林靜美後，再由林靜美交付美林公司，且林靜美與黃玉睿談及退費門檻之事情時，曾向黃玉睿表示有兩個門檻可以退，有Line對話記錄為證，足見被告明知上情。另被告收取林逸綾等九人交付之540萬元，有將一半費用270萬元交付林靜美作為勞務引薦費，林靜美否認之。惟查，原告既主張其等共十一人均有交付60萬元，對於被告所不爭執之外之金額仍為有利原告之事實，原告自有舉證之責，而查，原告所提出之Line對話記錄乃其與美林公司黃玉睿顧問之對話，對話之情形僅顯示林靜美所敘：「顧問晚安：我剛回想～～我表姊在加入前，我有先跟行政確認且公司同意，我表姊加入一樣掛在我名下（因為不在台灣），池上物件你也有提醒我，用我表姊名義到時是退全額喔，所以我池上說是我的產權，但用我表姊名義取的」、「應該說我有二個門檻可以退：一個是我自己，另一個是我表姊的」等語，之後為黃玉睿之電話對話兩則（分別為28秒及1分07秒，但不清楚內容），其後為林靜美所述：「我只是想到我們好像有討論過，歹勢，我真的沒有其他的意思」、「歹勢，是我誤會了」等語，之後亦為為黃玉睿之電話對話一則（為17秒，但不清楚內容），再來為林靜美所述：「歹勢，造成您的不愉快，一切依公司處理方式處理」（見本院卷第一第371頁），從上開對話內容觀之，林靜美雖曾提出其有用表姊名義加入，掛在其名下之意見，但從對話過程，最後僅有林靜美向黃玉睿表示道歉之用語，甚至表示自己有所誤會，願依照美林公司處理方式處理相關事宜，期間並未顯示黃玉睿承認郭虹紅有透過林靜美交付60萬元投資美林公司一事，況被告於原告起訴前，已於另案對此郭虹紅為美林公司旗下投資成員，亦已具狀表否認（見本院卷二第129頁之111年度訴字第1790號民事準備㈥狀），尚難僅憑偵查中被告未對此提出抗辯，即推認被告對此事不爭執，則郭虹紅對主張之有利事實，復未能舉證以實其說，其此部分之主張自難採信。至於林逸綾等九人就其有交付超過30萬元予美林公司或相關人員之前提事實，雖亦為被告所否認，然查，原告提出被告於審理111年度訴字第1790號事件，美林公司訴訟代理人於該事件自陳：「原告（即美林公司）對被告（即林靜美及林逸綾二人）確實有收取60萬元之資訊取得費。而此部分費用的契約義務除提供資訊給被告外，…，且部分之對價並不僅限於系爭的投資案，被告可持續要求原告提供資訊，即依照被告投資意願繼續提供服務。」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23頁之本院111年11月8日言詞辯論筆錄第3頁）。「被告（即林靜美及林逸綾二人）當時各繳納60萬元的款項給原告」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26頁之本院112年1月10日言詞辯論筆錄第2頁），被告訴訟代理人於該事件所提出之準備（六）狀亦再載有：「就被告林靜美（下稱被告）及欲加入原告公司（即美林公司）投資團隊參與投資之人，應以新台幣60萬元金額加入原告公司並不爭執」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23頁），足見被告訴訟代理人於前事件對於加入美林公司者均有交納60萬元乙節，均曾表示不爭執，其事後於林靜美及林逸綾等九人起訴主張其有交付60萬元部分，卻分別針對超過50萬元及30萬元部分表示有爭執，顯有違背誠實信用原則，況林靜美亦否認收取美林公司交付每人超過30萬元勞務引薦費乙節，本院參酌原告等人交付現金與美林公司之時，均未開立任何收據，倘若要求原告就此再提出證據證明，亦有失公平，故認為林靜美及林逸綾等九人主張其有交付60萬元予美林公司乙節已盡其舉證責任，渠此部分之主張堪予採信，被告抗辯渠等僅林靜美交付50萬元，林逸綾等九人均交付30萬元乙節，尚非可採。
二、次查，美林公司交付林靜美及林逸綾等九人之美林投資人聲明書內容，其標題下方放大字樣記載投資人與美林公司就投資項目共享互利，共創雙贏之宗旨，甲方（即原告等人）聲明並同意乙方（即美林公司）訂定約定之條款，其中包含第一條約定投資標的為：中華民國境內政府相關土地，建物或權利改良物（下稱本案投資標的）。第二條為投資出資義務人及資訊提供及專業輔導費之預納，第一項約定：本案投資標的之出資及費用均由甲方負擔，乙方則有依第三條規定提供服務之義務。第二項約定：甲方同意於進行前條本案投資標的之投資前，預先繳納乙方15萬7000元，作為本案投資之起標費、行政費、代書費。【取得權狀逕由乙方申請地方地政局（處）行使鑑界複丈後，權狀正本除乙方同意甲方代為保管外，則交由甲方保管】。第三項約定：甲方對於投資標的，並須看過標的物件現場，並對於該標的有所認知，並且知悉提供前項費用予乙方，乙方即提供不動產標的資訊、專業投資意見予甲方，且如乙方已提供不動產標的資訊或專業之投資意見後，甲方可逕自選擇投資或不予投資，無論甲方最終如何選擇，乙方收取之費用概不退還。第三條則約定乙方提供服務之內容，第一項約定甲方知悉乙方提供之服務內容暨同意事項包括：1.不動產標的資訊之提供。2.不動產標的資訊投資標的之選擇建議。3.甲方看過現場並知悉本案投資標的之現況後，乙方將提供專業經驗分析（包括現場地貌、鄰近地區設施、生活便利性）。4.本案投資標的之標的物金額建議。5.於本案投資同意由乙方擔任代理人處理投資事務（包含但不限代為標售、標租、斡旋、代為收送標的公文）。5.於本案投資同意乙方代為尋找專業人士、專門機構處理投資事務。7.如乙方認為必要時，提供本案投資標的之建議空拍。8.本案投資標的之鑑界，申請實價登錄。9.本案投資標的之過戶，並協助甲方或甲方指定之人（限於甲方股東）取得不動產資訊。第二項則約定：前項乙方服務內容，如因此產生交通費、規費及鑑界費用、實價登錄費、人員出勤費、法院訴訟、代書費、律師費…等成本，應由甲方負擔。如需甲方協力者，甲方不得拒絕。第三項約定，甲方於取得本案投資標的所有權狀後，同意於該投資標的內設置不動產預告登記於乙方，直至本案投資雙方獲利了結為止，業據被告提出林靜美及林逸綾等九人所簽立之美林投資人聲明暨同意書為證（參見本院卷一第153頁至172頁，即不爭執事項第5.項所列文書）。是依照雙方之約定原告投資人提供投資金額及負擔相關費用，而被告則提供不動產方面之資訊服務無誤。而美林公司基於對投資者之信賴關係，僅就提供入會門檻之會員提供上開不動產資訊，基於契約自由原則，尚無不可，則美林公司要求入會者，先繳交60萬元之入會費，之後再就具體個案要求會員繳交預納15萬7000元、作為本案投資之起標費、行政費、代書費，及美林公司派員服務，因此產生之交通費、規費、鑑界費用、實價登錄費、人員出勤費、法院訴訟、代書費、律師費等，本即屬雙方就入會及具體投資之成本支出之約定，乃基於雙方契約自由之約定，亦與一般社會常情無違，自難認為有何不法。至於林靜美陳稱：投標時要額外繳交15萬7000元，代標費7千元，5萬元是官方行政費，10萬元代書費用等語，乃自行解釋起標時15萬7000元之支出項目，然參加投標本身即須支出參與投標之相關費用，如繳交保證金及相關規費等，而標得不動產後，欲辦理過戶相關事宜，委請代書處理，亦須支付代書費用，此與同意書第二條第二款之規定相符，尚難認為有何不當。至於證人張韶云證稱：除了入場會費外，如果決定要標土地，要繳交行政疏通費，意思是要拿紅包給辦理人員，才會好處理，才能標到，林玟伶是行政祕書，還要代書費、走路工，所以標到一個物件要給15萬7000元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00頁），其解讀15萬7000元支出目的，尚有包含包紅包予官方承辦人員，此涉及以不法方法賄絡官員之陳述，而林靜美僅係陳稱須交付5萬元作為官方之行政費等情，顯有不同，而林靜美及張韶云對於美林公司代標過程，既未實際參與，渠等到庭所陳，乃其對同意書第二條約定預先繳納15萬7000元所為解讀，僅係其個人對該筆費用支付目的之看法，並無法依據其所述，即推認實際支出目的為何，其二人所述，充其量乃影射被告收取該筆資金後，作為行賄官員之用，然本院審酌美林公司預先向投資人收取此筆費用，若果真欲包含行賄官員之用，何須於同意書明文約定，留下對自己不利之證據供司法單位調查？是渠二人所述，顯與常情不符，又缺乏其他具體事證，難為有利於原告之判斷。
三、又查，同意書第六條為本案投資之利潤分配，即分配原則，其中第一項約定：甲方於取得投資本案投資標的所有權狀後，雙方即進入投資分潤階段，雙方並以利益最大化決定利益分配進行原則。第二項約定，甲方於利益分配階段應以下列三種模式進行利益分配選擇，且甲方知悉就各該方式雙方均有對應之分潤方式：1.甲方就自己或指定第三人取得本案投資標的所有權狀後，指定第三人持有本案投資標的，指定之第三人限於甲方簽立本聲明暨同意書之股東。2.將本案投資標的出租獲利。3.將本投資標的出售獲利，對於出售前得與前款出租併行獲利。同意書第八條則為本案投資自行持有之利潤分配約定，其主要內容為：甲方於取得本案投資標的不動產所有權狀後得於書面勾選「自己或指定第三人持有本案投資標的選項，雙方同意就本案投資標的取得金額的百分之六十，視為乙方於本案之投資利益」，而同意書第九條則為本案投資關於出租之利潤分配，其主要內容為租賃取得租金（含自行出租及委由乙方出租）於扣除租賃成本後之租賃利潤，係按甲方、乙方、黃玉睿，以4:3:3之比例分配之約定。同意書第10條則為關於出售本案投資標的之利潤分配，主要要內容區分自行出售及委由乙方出售，前者就出售所得扣除出售成本，後者則就出售所得扣除出售成本（包括但不限於出售傭金、第七條之加工費用）後，亦由甲方、乙方、黃玉睿，以4:3:3之比例分配之約定，以上均有同意書在卷可參（見本院卷一第153至172頁）。是關於投資不動產標的後，雙方約定原告等投資人僅能取得扣除成本後利潤之四成，其餘部分則為美林公司及黃玉睿取得。
四、再者，原告亦自承由其分別邀集郭虹紅、許廷暉、李成灝及林逸綾等人加入此投資計畫，許廷暉則另外邀集王介宏、張登豪及陸振邦等人，李成灝亦邀集劉孟純及趙家欣等人，王介宏並邀集林建佑加入，而被告抗辯林靜美所邀集之投資團隊於加入美林公司投資團隊後，美林公司亦安排原告等人分別於附表一之投資人購買國有財產土地標賣投資案共8筆，其中編號1及5分別取得土地所有權狀並獲利，編號2、3、4及6部分，投資之土地雖有標得，但因與繼承人間有爭議（例如繼承人主張優先購買權）故投資人放棄投資，編號7及8則未得標，就放棄投資及未得標之投資項目，黃玉睿均已協助投資人取回投資保證金結案，提出台灣金融資產服務股份有限公司南部分公司（下稱台金公司）辦理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南區分署（財產署南區分署）委託標售109年度第40批逾期未辦理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築改良物公告、標售109年度第40批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築改良物投標單、投標保證金領回申請書、台金公司函文、台金公司辦理財產署南區分署委託標售109年度第302批逾期未辦理繼承土地或建築改良物公告，逾期未辦理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改良物投標單、投標委託書、台金公司辦理財產署南區分署委託標售109年度第21批逾期未辦理繼承土地或建築改良物公告、標售109年度第21批逾期未辦理繼承土地或建築改良物投標單、台金公司函文、聲明異議優先承購權函、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09年度訴字第1141號民事判決書影本、委託書投標保證金領回申請書、保證金領回確認書、台金公司辦理財產署南區分署委託標售109年度第402批逾期未辦理繼承土地或建築改良物公告、逾期未辦理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改良物投標單、台金公司辦理財產署南區分署委託標售109年度第3批逾期未辦理繼承土地或建築改良物公告、逾期未辦理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改良物投標單、投標保證金領回申請書、台金公司函文
　　、財產署南區分署標售未辦理繼承登記不動產證明書、台金公司辦理財產署南區分署委託標售109年度第603批逾期未辦理繼承土地或建築改良物公告、逾期未辦理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改良物投標單、投標委託書、監察院函文、繳款書、台金公司中部分公司函文、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中區分署雲林辦事處函文、財產署中區分署雲林辦事處函文、台金公司辦理財產署南區分署委託標售109年度第504批逾期未辦理繼承土地或建築改良物公告、逾期未辦理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改良物投標單、投標委託書、台金公司辦理財產署南區分署委託標售110年度第10批逾期未辦理繼承土地或建築改良物公告、逾期未辦理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改良物投標單、委託書等為證（見本院卷一第229至322頁，即不爭執事項第6.項所列文書）。足見被告確實有提供財產署釋出之不動產資訊予林靜美等投資人，實際上並有進行投資行為，並非完全出於虛偽不實之謊言。甚且，林靜美亦自陳：附表一編號1.及5.之投資案均有獲利等語（見本院卷第二第212頁），林建佑亦陳稱：附表一編號5之投資有獲利，其並有取得投資收益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18頁），證人張韶云亦證稱：附表 編號二編號9（即新北市○○區○里段○○○段000地號、舊社段1002地號）及編號13（即澎湖縣○○市○○段000地號）之投資標的均有取得所有權狀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64頁），另證人曾柏叡亦到庭證稱：黃玉睿有提供投資不動產標的來源，並有協助取得所有權狀，並協助找到買方將物件賣出去等語（見本院卷二第394頁），證人陳子菲到庭證稱：黃玉睿有帶我去現場，有請地政鑑界等，投標後會幫我們取得權狀，並幫我們賣出去，讓我們分潤等語（見本院卷二第400頁)，益證黃玉睿確實協助投資人辦理投資不動產取得不動產所有權，並有協助出售事宜而產生獲利之情形。而從被告提出之不動產資訊確實均屬財產署所釋出之未辦理繼承登記之土地或建築改良物，則被告方面稱係屬官方釋出土地等語，亦非虛假，且參酌該等資訊均由承辦財產署釋出不動產之台金公司所釋出，縱使台金公司亦有將該等土地資訊透過網路對外開放瀏覽，然依照一般社會大眾，甚至投資不動產業者，亦不見得即會主動得知該等訊息，故黃玉睿縱有對投資人稱其有特殊管道資訊，與上開事實並無不符之處。況原告亦自陳我們在有爭議案件，委託陳律師處理時，委託書上有提到台金公司名稱，我自己好奇在網路上查，才知道黃玉睿提供給我們的官方獨家資訊，大部分都在台金公司網站上的資訊等語（見本院卷三第17頁），即使兩造均不爭執台金公司網站資訊為公開資訊（參見兩造不爭執事項第2.項所示），惟實際上台金公司所公告之網站資訊，確非普遍之人均可得而知，而台金公司本身亦受財產署中區分署及南區分署之委託標售逾期未辦理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築改良物，在市面上亦不多見，縱使黃玉睿於投資人投資之初，隱瞞其取得不動產資訊之來源，對外宣稱美林公司有此獨家資訊，亦屬一般商場常見之行銷手法，則以台金公司雖提供網站供一般民眾查詢，然一般人民眾未必均知悉及利用該公司之網站提供之相關訊息，被告利用此一情形，向原告等投資人稱其有獨家資訊等語，難認被告方面有何施用不法詐術之方法。
五、基上所述，美林公司之負責人黃玉睿確實於收取入會費後，且實際上亦有協助原告等人進行不動產投資事宜，除有取得不動產所有權外，更有出售獲利，其所為尚非施用詐術獲取不當利益，難認為構成不法侵權行為，美林公司自難因此負侵權行為責任，而林玟伶及林燦僕縱使參與美林公司招募投資事宜，亦難認為構成共同侵權行為，又美林公司召集原告等人參與不動產投資事宜，實際上確實有進行不動產投資事項，尚非不合法投資事宜，自無假藉投資不動產之名義，大量吸收原告等不特定多數人之資金，獲取顯不相當之利益可言，其情形自與銀行法第29條及第29之1條規定之規範之情形有別，要難認為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從而，原告依據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及後段、及第2項、第185條、第28條之規定先位聲明求為判決：1.美林公司、黃玉睿、林玟伶、林璨樸應連帶給付林靜美、郭虹紅、林逸綾、許廷暉、陸振邦、王介宏、林建佑、李成灝、趙家欣、劉孟純各6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2.美林公司、黃玉睿、林玟伶、林璨樸應連帶給付6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張灝、余良駿、余安芳、余宜柔公同共有，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先位之訴既受敗訴判決，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依附，應併予駁回之。則原告先位之訴已無理由，而經駁回在案，本院自應就原告備位之訴續為審酌。
六、原告又主張美林公司在110年4月之後即未再提供任何不動產投資之資訊，約自同年10月底，美林公司也常大門深鎖，沒有任何營運之行為，另外美林公司於兩造另案訴訟，也曾經以書狀表示終止兩造之契約，足認並無意願也無法繼續履行兩造間之約定而陷於給付不能，且可歸責美林公司，故原告依照民法第226條第1項、第256條之規定解除兩造間之契約。被告則否認其於110年4月以後未繼續提供不動產投資資訊，並抗辯附表一編號8之投資案，係於110年4月1日公告，同年5月4日開標，因原告未得標故而協助取回保證金，並非未提供勞務，且當時新冠肺炎疫情本土大爆發，國內進入三級警戒，為避免群聚而未主動開會提供不動產資訊，但並非代表未來就不提供，提出台金公司辦理財產署南區分署委託標售110年度第10批逾期未辦理繼承土地或建築改良物公告、逾期未辦理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改良物投標單、委託書等（見本院卷一第315至322頁），及維基百科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台灣疫情節錄（見本院卷一第465頁），可信為真，而以國內當時疫情風聲鶴唳，情況危急，擔憂群聚造成感染擴大，故美林公司考量疫情未主動聯繫原告，尚難認為無正當理由。
七、復按債權人於有民法第226條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給付不能之情形，得解除其契約，為同法第256條所明定。查原告主張美林公司在110年4月之後即未再提供任何不動產投資之資訊乙節，已為美林公司所否認，原營業地點雖大門深鎖無繼續營業行為，然依照前揭同意書之約定，被告雖有提供不動產資訊之義務，是否因原營業地點關閉即陷於給付不能，但此項義務是否因此即陷於給付不能狀態，尚非無疑，且縱使美林公司於另案訴訟，曾經以書狀表示終止兩造之契約，亦屬依法行使法律上之權利，縱使行使結果導致契約發生終止效力，亦難認為係可歸責原告之事由致給付不能。是原告依據民法第256條之規定終止兩造租約，尚非有據。　　
八、又契約當事人之一方遲延給付者，他方當事人得定相當期限催告其履行，如於期限內不履行時，得解除其契約，民法第254條定有明文。原告主張其於110年9月16日以存證信函催告被告繼續提供不動產投資資訊，被告至今仍不願履行，故依據民法第229條、254條之規定，並以民事準備二暨調查證據聲請狀為解除契約之意思表示等語，惟查，110年9月16日為林靜美與林逸綾二人共同書立存證信函，並未包含其他原告，且其內容僅針對先前簽立之同意書、美林投資標的分段選擇同意書等文件，及購買坐落台東縣○○鄉○○段0000地號支出行政費5萬元、代標費7000元、代書費10萬元、律師費10萬8000元，請求美林公司提供收據（見本院卷一第449頁至452頁），並非就所欲投資之不動產請求美林公司提供不動產資訊，且林靜美及林逸綾亦未定相當期限催告美林公司履行，是原告等人以民事準備二暨調查證據聲請狀為解除契約之意思表示，亦非有據。
九、綜上所述，原告備位主張兩造間之契約業已合法解除，及依據民法第179條及第259條之規定，聲明求為判決：1.美林公司應給付林靜美、郭虹紅、林逸綾、許廷暉、陸振邦、王介宏、林建佑、李成灝、趙家欣、劉孟純各6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2.美林公司應給付6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予張灝、余良駿、余安芳、余宜柔公同共有，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依附，應併予駁回。
十、本件事證已經明確，兩造其餘主張舉證及攻擊防禦方法，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故不一一論述。　　
肆、據上結論：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85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8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許石慶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須附繕
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8　　日
　　　　　　　　　　　　　　 書記官　孫立文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重訴字第599號

原      告  林靜美

            郭虹紅

            林逸綾（原名為林佩旻）



            許廷暉



            陸振邦



            王介宏



            林建佑



            李成灝

            趙家欣

            劉孟純  住○○市○○區○○○路000巷00號地下                      一層之0





            張  灝

            余良駿

            余安芳

兼  上二人

法定代理人  余宜柔

上  十四人

訴訟代理人  蔡琇媛律師

複  代理人  陳宗翰律師（於民國113年12月4日具狀解除委任）

被      告  美林互惠資訊有限公司



兼  上一人

法定代理人  黃玉睿



被      告  林玟伶



            林燦僕



上  四  人

訴訟代理人  陳夏毅律師

複  代理人  許如彤

上開當事人間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4日言詞辯論

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林靜美、郭虹紅、林逸綾、許廷暉、陸振邦、王

介宏、林建佑、李成灝、趙家欣、劉孟純各負擔十一分之一，餘

由被告余宜柔、張灝、余良駿及余安芳連帶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

    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查原告以其投資被告美林互惠

    資訊有限公司（下稱美林公司)，而遭美林公司負責人被告

    黃玉睿、及被告林玟伶、林燦僕共同詐騙，依據侵權行為之

    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返還投資款項，其後再以其等與美林公

    司有投資契約，追加依據終止契約之法律關係及不當得利之

    法律關係，備位聲明請求返還投資款項，前後主張之社會基

    礎事實均屬同一，依上開說明，原告所為之追加，於法尚無

    不合，應予准許。

二、因侵權行為涉訟者，得由行為地之法院管轄，為民事訴訟法

    第15條第1項所明定。所謂行為地，凡為一部實行行為或其

    一部行為結果發生之地皆屬之。最高法院56年台抗字第369

    號判決先例參照，查原告起訴主張其遭被告詐騙而交付投資

    款項之地點在美林公司舉辦說明會之地址，即臺中市○區○○

    路000巷00號（見本院卷一第201頁），是依照原告所主張之

    侵權行為地及被詐騙之結果地均為於本院轄區，原告提起本

    件訴訟之時，本院自有管轄權。又查，原告起訴時既係依據

    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為請求，並非依據原告所簽立之美林投

    資人聲明同意書之法律關係為請求，被告引用該同意書第18

    條所約定之雙方合意以臺灣桃園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條款，

    抗辯本院無管轄權，聲請移轉該法院管轄云云，要非有據，

    尚難准許。　

三、被繼承人張家豪於起訴前民國111年5月19日已死亡，其繼承

    人有原告余宜柔、張灝、余良駿及余安芳等四人，業經原告

    提出繼承系統表、戶籍謄本為證（見本院卷第73頁至83頁）

    ，可信為真，其四人就張家豪生前所得主張侵權行為及不當

    得利之法律關係，依據繼承之法律關係為起訴本件訴訟，並

    由全體繼承人為原告提起本件訴訟，尚無不合。　

貳、兩造陳述　　　

一、原告主張：原告林靜美於109年1月10日前往美林公司在臺中

    市○區○○路000巷00號之所在地參加說明會，被告黃玉睿自稱

    執行長及顧問，聲稱有官方管道取得國內土地之標售資訊，

    可以遠低於市價之價格購買，並以極高價格出售獲利，並舉

    臺東縣太麻里之土地，面積約5甲之土地以10萬元購得證明

    及土地權狀取信林靜美，黃玉睿及其助理即被告林玟伶聲稱

    需透過總裁即被告林燦僕之面試，方得加入美林公司之投資

    計畫，林靜美遂於同年月14日依黃玉睿及林玟伶之安排，前

    往臺中市和平區東關路上之不明處所，與林燦僕面試，林燦

    僕當天亦強調其與官方關係良好、官方關係之重要性，並稱

    只要官方土地，都有辦法請官方釋出提供我方標售，就是因

    為這種官方關係才讓其憑著借來的20、30萬元本金，從原本

    負債到目前身價難以估價等語詐騙原告，並出示一疊自稱其

    所有之土地所權狀取信林靜美。同年月20日再次於美林公司

    ，黃玉睿及林玟伶進一步謊稱，加入美林公司之門檻為60萬

    元，如再邀集一人以上加入者，即可成立籌備處，邀七人以

    上加入者，可成立分處，籌備處或分處之邀集人擔任處長，

    可前往美林公司估看土地標售資訊，如有意願投標之土地，

    加入籌備處或分處只需要繳納保證金、代標費及行政費。黃

    玉睿及林玟伶便會全程協助投標，保證投資人取得可獲利金

    額之40%，而30%金額之分潤應歸美林公司取得，另外30%金

    額之分潤則由官方取得，美林公司取得分潤後會再退還一人

    之加入門檻即60萬元，林靜美信以為真陷於錯誤，除於同年

    月21日交付60萬元予林玟伶，並分別邀集原告郭虹紅、許廷

    暉、李成灝及林逸綾（原名林佩旻）等人加入此投資計畫，

    許廷暉則另外邀集王介宏、張登豪（已歿，繼承人為余宜柔

    、余梁駿、余安芳及張灝等四人）及陸振邦等人，李成灝亦

    邀集劉孟純及趙家欣等人，王介宏並邀集林建佑，陸續參加

    黃玉睿主持之說明會，且經過林燦僕之面試後，分別繳交60

    萬元加入土地投資計畫，詳如附表一所示。原告等人加入投

    資計畫，僅於109年11月間投標取得台東縣○○鄉○○段0000地

    號土地，登記於林靜美及林逸綾名下。期間黃玉睿及林玟伶

    數次藉著各種名義向原告等人收取每次5萬元之官方承辦行

    政費、每次以7000元計算之代標費，及數千元至數萬元不等

    之車馬費，取得慶豐段土地後，尚要求支付官方代書費10萬

    元及律師費10萬8000元，事後原告要求出示各項費用收據或

    證明，卻置之不理，甚至於扣留慶豐段土地權狀，迄至110

    年10月底卻因屢屢無法聯絡黃玉睿及林玟伶，且對原告要求

    提供土地標售資訊亦置若罔聞。被告等人假藉投資不動產之

    名義，大量吸收原告等不特定多數人之資金，違反銀行法第

    29條及第29之1條規定，此部分屬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依

    據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及後段、及第2項、第185條、第28

    條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先位聲明求為判決：1.美林公司、

    黃玉睿、林玟伶、林璨樸應連帶給付林靜美、郭虹紅、林逸

    綾、許廷暉、陸振邦、王介宏、林建佑、李成灝、趙家欣、

    劉孟純各6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2.美林公司、黃玉睿

    、林玟伶、林璨樸應給付6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

    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予張灝

    、余良駿、余安芳、余宜柔公同共有。3.願供擔保請准宣告

    假執行。另美林公司在110年4月之後即未再提供任何不動產

    投資之資訊，約自110年10月底，美林公司也常大門深鎖，

    沒有任何營運之行為，另外美林公司於兩造另案訴訟，也曾

    經以書狀表示終止兩造之契約，足認並無意願也無法繼續履

    行兩造間之約定而陷於給付不能，且可歸責美林公司，故原

    告依照民法第226條第1項、第256條之規定解除兩造間之契

    約，並依照民法第179條、第259條第1、2款規定請求美林公

    司返還原告等人各自給付之60萬元，退步言，若認為美林公

    司未達給付不能之程度，原告既於110年9月16日以存證信函

    催告被告繼續提供不動產投資資訊，被告至今仍不願履行，

    故依據民法第229條、254條之規定，以民事準備二暨調查證

    據聲請狀為解除契約之意思表示，並依照民法第179條、第2

    59條第1、2款規定請求美林公司返還原告等人各自給付之60

    萬元。備位聲明求為判決：1.美林公司應給付林靜美、郭虹

    紅、林逸綾、許廷暉、陸振邦、王介宏、林建佑、李成灝、

    趙家欣、劉孟純各6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2.美林公司

    應給付6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予張灝、余良駿、余安芳

    、余宜柔公同共有。3.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抗辯：否認對原告有何詐欺行為，亦無約定原告給付60

    萬元對價即可取得一般大眾無法獲得之獨家不動產資訊，且

    原告加入美林公司投資行列亦曾獲取投資利益，因美林公司

    對原告提起求償給付利潤及違約金訴訟，原告始提起本件訴

    訟對抗，而美林公司及黃玉睿確實有依據同意書第3條之約

    定提供不動產投資標的整合資訊及代標取得所有權服務，並

    無任何詐欺侵權行為存在。況被告僅收取原告交付320萬元

    之投資款項，其他款項並未收受，另郭虹紅主張有交付60萬

    元投資款項乙節，被告否認之。美林公司於110年4月以後仍

    提供不動產投資資訊或勞務予原告。原營業地點因出租人出

    售而中止租約，迄今仍持續營業，持續為投資人提供不動產

    資訊服務，原告因與被告訴訟而鮮少往來，實不可歸責於美

    林公司，美林公司仍願意提供原告不動產投資資訊與代表服

    務，故美林公司不構成債務不履行等語。答辯聲明求為判決

    ：1.駁回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2.如受不利判決，願供

    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參、兩造不爭執及爭執事項

一、兩造不爭執之事項：

　1.除郭虹紅外，其餘原告均曾參加說明會，被告並取得原告林

    靜美、林逸綾、許廷暉、陸振邦、王介宏、林建佑、李成灝

    、趙家欣、劉孟純及張登豪（後九人下稱林逸綾等九人）土

    地整合資訊服務及加入投資計畫320萬元（即林靜美為50萬

    元，林逸綾等九人均為30萬元，計算式：50萬元+30萬元X9=

    320萬元）。

　2.被告提供之土地標售資訊性質上為公眾均可自行查詢之資訊

    。

　3.原告對被告提出詐欺等告訴，現由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1

    年度偵字第38017號偵查中（霜股）。

　4.美林公司於110年10月29日，以本案原告林靜美、林逸綾為

    被告，起訴請求給付投資分潤及違約金，由本院以111年度

    訴字第1790號審理中（己股）。

　5.林靜美及林逸綾等九人於109年7月4日簽立美林投資人聲明

    同意書，該等同意書事後由美林公司、黃玉睿收取留存。

　6.被告自109年2月起即協助原告等人進行不動產投標事宜，標

    的如被證2-1至被證2-8共8筆不動產。

　7.原告曾對黃玉睿、林文伶、林燦僕三人提起刑事詐欺等罪之

    告訴，經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以111年度偵字第38017號不起

    訴處分確定在案。

　8.被證3文書（即卷一第323頁手寫之保證金領回確認書）形式

    上真正不爭執。　

二、兩造爭執之事項：

　1.被告是否收取郭虹紅交付之60萬元？被告是否收取林靜美及

    林逸綾等九人超過320萬元以上之入會款項？

　2.被告等人是否施用詐術，詐取原告起訴狀附表1所示之金額

    ，而使原告受有損害？依據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及後段及

    第2項、第185條、第28條之規定，請求被告等人給付如先位

    聲明之請求是否有理由？

　3.原告依照民法第226條第1項、第256條及229條、254條之規

    定解除兩造間之契約，並依照民法第179條、第259條第1、2

    款規定請求美林公司返還原告等人各自給付之60萬元，聲明

    如備位聲明，是否有理由？　

參、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但法律別有規定，或依其情形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民事

    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原告郭虹紅主張有投資60萬元，

    透過林靜美交付林玟伶；其餘原告均主張有交付60萬元予林

    玟伶等情，被告除就有向林靜美收取50萬元、及收取林逸綾

    等九人各交付之30萬元，合計320萬元部分(即50萬元+9X30

    萬元=320萬元）不爭執外，其餘均否認，依上開說明，原告

    對於給付有給付超過上開金額（即總額660萬元）部分之有

    利事實，自應負舉證責任。次查，原告主張其確有每人給付

    60萬元予被告，其中郭虹紅為林靜美之表姊，乃將60萬元交

    林靜美後，再由林靜美交付美林公司，且林靜美與黃玉睿談

    及退費門檻之事情時，曾向黃玉睿表示有兩個門檻可以退，

    有Line對話記錄為證，足見被告明知上情。另被告收取林逸

    綾等九人交付之540萬元，有將一半費用270萬元交付林靜美

    作為勞務引薦費，林靜美否認之。惟查，原告既主張其等共

    十一人均有交付60萬元，對於被告所不爭執之外之金額仍為

    有利原告之事實，原告自有舉證之責，而查，原告所提出之

    Line對話記錄乃其與美林公司黃玉睿顧問之對話，對話之情

    形僅顯示林靜美所敘：「顧問晚安：我剛回想～～我表姊在加

    入前，我有先跟行政確認且公司同意，我表姊加入一樣掛在

    我名下（因為不在台灣），池上物件你也有提醒我，用我表

    姊名義到時是退全額喔，所以我池上說是我的產權，但用我

    表姊名義取的」、「應該說我有二個門檻可以退：一個是我

    自己，另一個是我表姊的」等語，之後為黃玉睿之電話對話

    兩則（分別為28秒及1分07秒，但不清楚內容），其後為林

    靜美所述：「我只是想到我們好像有討論過，歹勢，我真的

    沒有其他的意思」、「歹勢，是我誤會了」等語，之後亦為

    為黃玉睿之電話對話一則（為17秒，但不清楚內容），再來

    為林靜美所述：「歹勢，造成您的不愉快，一切依公司處理

    方式處理」（見本院卷第一第371頁），從上開對話內容觀

    之，林靜美雖曾提出其有用表姊名義加入，掛在其名下之意

    見，但從對話過程，最後僅有林靜美向黃玉睿表示道歉之用

    語，甚至表示自己有所誤會，願依照美林公司處理方式處理

    相關事宜，期間並未顯示黃玉睿承認郭虹紅有透過林靜美交

    付60萬元投資美林公司一事，況被告於原告起訴前，已於另

    案對此郭虹紅為美林公司旗下投資成員，亦已具狀表否認（

    見本院卷二第129頁之111年度訴字第1790號民事準備㈥狀）

    ，尚難僅憑偵查中被告未對此提出抗辯，即推認被告對此事

    不爭執，則郭虹紅對主張之有利事實，復未能舉證以實其說

    ，其此部分之主張自難採信。至於林逸綾等九人就其有交付

    超過30萬元予美林公司或相關人員之前提事實，雖亦為被告

    所否認，然查，原告提出被告於審理111年度訴字第1790號

    事件，美林公司訴訟代理人於該事件自陳：「原告（即美林

    公司）對被告（即林靜美及林逸綾二人）確實有收取60萬元

    之資訊取得費。而此部分費用的契約義務除提供資訊給被告

    外，…，且部分之對價並不僅限於系爭的投資案，被告可持

    續要求原告提供資訊，即依照被告投資意願繼續提供服務。

    」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23頁之本院111年11月8日言詞辯論

    筆錄第3頁）。「被告（即林靜美及林逸綾二人）當時各繳

    納60萬元的款項給原告」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26頁之本院1

    12年1月10日言詞辯論筆錄第2頁），被告訴訟代理人於該事

    件所提出之準備（六）狀亦再載有：「就被告林靜美（下稱

    被告）及欲加入原告公司（即美林公司）投資團隊參與投資

    之人，應以新台幣60萬元金額加入原告公司並不爭執」等語

    （見本院卷二第123頁），足見被告訴訟代理人於前事件對

    於加入美林公司者均有交納60萬元乙節，均曾表示不爭執，

    其事後於林靜美及林逸綾等九人起訴主張其有交付60萬元部

    分，卻分別針對超過50萬元及30萬元部分表示有爭執，顯有

    違背誠實信用原則，況林靜美亦否認收取美林公司交付每人

    超過30萬元勞務引薦費乙節，本院參酌原告等人交付現金與

    美林公司之時，均未開立任何收據，倘若要求原告就此再提

    出證據證明，亦有失公平，故認為林靜美及林逸綾等九人主

    張其有交付60萬元予美林公司乙節已盡其舉證責任，渠此部

    分之主張堪予採信，被告抗辯渠等僅林靜美交付50萬元，林

    逸綾等九人均交付30萬元乙節，尚非可採。

二、次查，美林公司交付林靜美及林逸綾等九人之美林投資人聲

    明書內容，其標題下方放大字樣記載投資人與美林公司就投

    資項目共享互利，共創雙贏之宗旨，甲方（即原告等人）聲

    明並同意乙方（即美林公司）訂定約定之條款，其中包含第

    一條約定投資標的為：中華民國境內政府相關土地，建物或

    權利改良物（下稱本案投資標的）。第二條為投資出資義務

    人及資訊提供及專業輔導費之預納，第一項約定：本案投資

    標的之出資及費用均由甲方負擔，乙方則有依第三條規定提

    供服務之義務。第二項約定：甲方同意於進行前條本案投資

    標的之投資前，預先繳納乙方15萬7000元，作為本案投資之

    起標費、行政費、代書費。【取得權狀逕由乙方申請地方地

    政局（處）行使鑑界複丈後，權狀正本除乙方同意甲方代為

    保管外，則交由甲方保管】。第三項約定：甲方對於投資標

    的，並須看過標的物件現場，並對於該標的有所認知，並且

    知悉提供前項費用予乙方，乙方即提供不動產標的資訊、專

    業投資意見予甲方，且如乙方已提供不動產標的資訊或專業

    之投資意見後，甲方可逕自選擇投資或不予投資，無論甲方

    最終如何選擇，乙方收取之費用概不退還。第三條則約定乙

    方提供服務之內容，第一項約定甲方知悉乙方提供之服務內

    容暨同意事項包括：1.不動產標的資訊之提供。2.不動產標

    的資訊投資標的之選擇建議。3.甲方看過現場並知悉本案投

    資標的之現況後，乙方將提供專業經驗分析（包括現場地貌

    、鄰近地區設施、生活便利性）。4.本案投資標的之標的物

    金額建議。5.於本案投資同意由乙方擔任代理人處理投資事

    務（包含但不限代為標售、標租、斡旋、代為收送標的公文

    ）。5.於本案投資同意乙方代為尋找專業人士、專門機構處

    理投資事務。7.如乙方認為必要時，提供本案投資標的之建

    議空拍。8.本案投資標的之鑑界，申請實價登錄。9.本案投

    資標的之過戶，並協助甲方或甲方指定之人（限於甲方股東

    ）取得不動產資訊。第二項則約定：前項乙方服務內容，如

    因此產生交通費、規費及鑑界費用、實價登錄費、人員出勤

    費、法院訴訟、代書費、律師費…等成本，應由甲方負擔。

    如需甲方協力者，甲方不得拒絕。第三項約定，甲方於取得

    本案投資標的所有權狀後，同意於該投資標的內設置不動產

    預告登記於乙方，直至本案投資雙方獲利了結為止，業據被

    告提出林靜美及林逸綾等九人所簽立之美林投資人聲明暨同

    意書為證（參見本院卷一第153頁至172頁，即不爭執事項第

    5.項所列文書）。是依照雙方之約定原告投資人提供投資金

    額及負擔相關費用，而被告則提供不動產方面之資訊服務無

    誤。而美林公司基於對投資者之信賴關係，僅就提供入會門

    檻之會員提供上開不動產資訊，基於契約自由原則，尚無不

    可，則美林公司要求入會者，先繳交60萬元之入會費，之後

    再就具體個案要求會員繳交預納15萬7000元、作為本案投資

    之起標費、行政費、代書費，及美林公司派員服務，因此產

    生之交通費、規費、鑑界費用、實價登錄費、人員出勤費、

    法院訴訟、代書費、律師費等，本即屬雙方就入會及具體投

    資之成本支出之約定，乃基於雙方契約自由之約定，亦與一

    般社會常情無違，自難認為有何不法。至於林靜美陳稱：投

    標時要額外繳交15萬7000元，代標費7千元，5萬元是官方行

    政費，10萬元代書費用等語，乃自行解釋起標時15萬7000元

    之支出項目，然參加投標本身即須支出參與投標之相關費用

    ，如繳交保證金及相關規費等，而標得不動產後，欲辦理過

    戶相關事宜，委請代書處理，亦須支付代書費用，此與同意

    書第二條第二款之規定相符，尚難認為有何不當。至於證人

    張韶云證稱：除了入場會費外，如果決定要標土地，要繳交

    行政疏通費，意思是要拿紅包給辦理人員，才會好處理，才

    能標到，林玟伶是行政祕書，還要代書費、走路工，所以標

    到一個物件要給15萬7000元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00頁），

    其解讀15萬7000元支出目的，尚有包含包紅包予官方承辦人

    員，此涉及以不法方法賄絡官員之陳述，而林靜美僅係陳稱

    須交付5萬元作為官方之行政費等情，顯有不同，而林靜美

    及張韶云對於美林公司代標過程，既未實際參與，渠等到庭

    所陳，乃其對同意書第二條約定預先繳納15萬7000元所為解

    讀，僅係其個人對該筆費用支付目的之看法，並無法依據其

    所述，即推認實際支出目的為何，其二人所述，充其量乃影

    射被告收取該筆資金後，作為行賄官員之用，然本院審酌美

    林公司預先向投資人收取此筆費用，若果真欲包含行賄官員

    之用，何須於同意書明文約定，留下對自己不利之證據供司

    法單位調查？是渠二人所述，顯與常情不符，又缺乏其他具

    體事證，難為有利於原告之判斷。

三、又查，同意書第六條為本案投資之利潤分配，即分配原則，

    其中第一項約定：甲方於取得投資本案投資標的所有權狀後

    ，雙方即進入投資分潤階段，雙方並以利益最大化決定利益

    分配進行原則。第二項約定，甲方於利益分配階段應以下列

    三種模式進行利益分配選擇，且甲方知悉就各該方式雙方均

    有對應之分潤方式：1.甲方就自己或指定第三人取得本案投

    資標的所有權狀後，指定第三人持有本案投資標的，指定之

    第三人限於甲方簽立本聲明暨同意書之股東。2.將本案投資

    標的出租獲利。3.將本投資標的出售獲利，對於出售前得與

    前款出租併行獲利。同意書第八條則為本案投資自行持有之

    利潤分配約定，其主要內容為：甲方於取得本案投資標的不

    動產所有權狀後得於書面勾選「自己或指定第三人持有本案

    投資標的選項，雙方同意就本案投資標的取得金額的百分之

    六十，視為乙方於本案之投資利益」，而同意書第九條則為

    本案投資關於出租之利潤分配，其主要內容為租賃取得租金

    （含自行出租及委由乙方出租）於扣除租賃成本後之租賃利

    潤，係按甲方、乙方、黃玉睿，以4:3:3之比例分配之約定

    。同意書第10條則為關於出售本案投資標的之利潤分配，主

    要要內容區分自行出售及委由乙方出售，前者就出售所得扣

    除出售成本，後者則就出售所得扣除出售成本（包括但不限

    於出售傭金、第七條之加工費用）後，亦由甲方、乙方、黃

    玉睿，以4:3:3之比例分配之約定，以上均有同意書在卷可

    參（見本院卷一第153至172頁）。是關於投資不動產標的後

    ，雙方約定原告等投資人僅能取得扣除成本後利潤之四成，

    其餘部分則為美林公司及黃玉睿取得。

四、再者，原告亦自承由其分別邀集郭虹紅、許廷暉、李成灝及

    林逸綾等人加入此投資計畫，許廷暉則另外邀集王介宏、張

    登豪及陸振邦等人，李成灝亦邀集劉孟純及趙家欣等人，王

    介宏並邀集林建佑加入，而被告抗辯林靜美所邀集之投資團

    隊於加入美林公司投資團隊後，美林公司亦安排原告等人分

    別於附表一之投資人購買國有財產土地標賣投資案共8筆，

    其中編號1及5分別取得土地所有權狀並獲利，編號2、3、4

    及6部分，投資之土地雖有標得，但因與繼承人間有爭議（

    例如繼承人主張優先購買權）故投資人放棄投資，編號7及8

    則未得標，就放棄投資及未得標之投資項目，黃玉睿均已協

    助投資人取回投資保證金結案，提出台灣金融資產服務股份

    有限公司南部分公司（下稱台金公司）辦理財政部國有財產

    署南區分署（財產署南區分署）委託標售109年度第40批逾

    期未辦理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築改良物公告、標售109年度第4

    0批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築改良物投標單、投標保證

    金領回申請書、台金公司函文、台金公司辦理財產署南區分

    署委託標售109年度第302批逾期未辦理繼承土地或建築改良

    物公告，逾期未辦理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改良物投標單、投

    標委託書、台金公司辦理財產署南區分署委託標售109年度

    第21批逾期未辦理繼承土地或建築改良物公告、標售109年

    度第21批逾期未辦理繼承土地或建築改良物投標單、台金公

    司函文、聲明異議優先承購權函、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09年

    度訴字第1141號民事判決書影本、委託書投標保證金領回申

    請書、保證金領回確認書、台金公司辦理財產署南區分署委

    託標售109年度第402批逾期未辦理繼承土地或建築改良物公

    告、逾期未辦理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改良物投標單、台金公

    司辦理財產署南區分署委託標售109年度第3批逾期未辦理繼

    承土地或建築改良物公告、逾期未辦理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

    改良物投標單、投標保證金領回申請書、台金公司函文

　　、財產署南區分署標售未辦理繼承登記不動產證明書、台金

    公司辦理財產署南區分署委託標售109年度第603批逾期未辦

    理繼承土地或建築改良物公告、逾期未辦理繼承登記土地或

    建物改良物投標單、投標委託書、監察院函文、繳款書、台

    金公司中部分公司函文、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中區分署雲林辦

    事處函文、財產署中區分署雲林辦事處函文、台金公司辦理

    財產署南區分署委託標售109年度第504批逾期未辦理繼承土

    地或建築改良物公告、逾期未辦理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改良

    物投標單、投標委託書、台金公司辦理財產署南區分署委託

    標售110年度第10批逾期未辦理繼承土地或建築改良物公告

    、逾期未辦理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改良物投標單、委託書等

    為證（見本院卷一第229至322頁，即不爭執事項第6.項所列

    文書）。足見被告確實有提供財產署釋出之不動產資訊予林

    靜美等投資人，實際上並有進行投資行為，並非完全出於虛

    偽不實之謊言。甚且，林靜美亦自陳：附表一編號1.及5.之

    投資案均有獲利等語（見本院卷第二第212頁），林建佑亦

    陳稱：附表一編號5之投資有獲利，其並有取得投資收益等

    語（見本院卷二第218頁），證人張韶云亦證稱：附表 編號

    二編號9（即新北市○○區○里段○○○段000地號、舊社段1002地

    號）及編號13（即澎湖縣○○市○○段000地號）之投資標的均

    有取得所有權狀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64頁），另證人曾柏

    叡亦到庭證稱：黃玉睿有提供投資不動產標的來源，並有協

    助取得所有權狀，並協助找到買方將物件賣出去等語（見本

    院卷二第394頁），證人陳子菲到庭證稱：黃玉睿有帶我去

    現場，有請地政鑑界等，投標後會幫我們取得權狀，並幫我

    們賣出去，讓我們分潤等語（見本院卷二第400頁)，益證黃

    玉睿確實協助投資人辦理投資不動產取得不動產所有權，並

    有協助出售事宜而產生獲利之情形。而從被告提出之不動產

    資訊確實均屬財產署所釋出之未辦理繼承登記之土地或建築

    改良物，則被告方面稱係屬官方釋出土地等語，亦非虛假，

    且參酌該等資訊均由承辦財產署釋出不動產之台金公司所釋

    出，縱使台金公司亦有將該等土地資訊透過網路對外開放瀏

    覽，然依照一般社會大眾，甚至投資不動產業者，亦不見得

    即會主動得知該等訊息，故黃玉睿縱有對投資人稱其有特殊

    管道資訊，與上開事實並無不符之處。況原告亦自陳我們在

    有爭議案件，委託陳律師處理時，委託書上有提到台金公司

    名稱，我自己好奇在網路上查，才知道黃玉睿提供給我們的

    官方獨家資訊，大部分都在台金公司網站上的資訊等語（見

    本院卷三第17頁），即使兩造均不爭執台金公司網站資訊為

    公開資訊（參見兩造不爭執事項第2.項所示），惟實際上台

    金公司所公告之網站資訊，確非普遍之人均可得而知，而台

    金公司本身亦受財產署中區分署及南區分署之委託標售逾期

    未辦理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築改良物，在市面上亦不多見，縱

    使黃玉睿於投資人投資之初，隱瞞其取得不動產資訊之來源

    ，對外宣稱美林公司有此獨家資訊，亦屬一般商場常見之行

    銷手法，則以台金公司雖提供網站供一般民眾查詢，然一般

    人民眾未必均知悉及利用該公司之網站提供之相關訊息，被

    告利用此一情形，向原告等投資人稱其有獨家資訊等語，難

    認被告方面有何施用不法詐術之方法。

五、基上所述，美林公司之負責人黃玉睿確實於收取入會費後，

    且實際上亦有協助原告等人進行不動產投資事宜，除有取得

    不動產所有權外，更有出售獲利，其所為尚非施用詐術獲取

    不當利益，難認為構成不法侵權行為，美林公司自難因此負

    侵權行為責任，而林玟伶及林燦僕縱使參與美林公司招募投

    資事宜，亦難認為構成共同侵權行為，又美林公司召集原告

    等人參與不動產投資事宜，實際上確實有進行不動產投資事

    項，尚非不合法投資事宜，自無假藉投資不動產之名義，大

    量吸收原告等不特定多數人之資金，獲取顯不相當之利益可

    言，其情形自與銀行法第29條及第29之1條規定之規範之情

    形有別，要難認為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從而，原告依據民

    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及後段、及第2項、第185條、第28條之

    規定先位聲明求為判決：1.美林公司、黃玉睿、林玟伶、林

    璨樸應連帶給付林靜美、郭虹紅、林逸綾、許廷暉、陸振邦

    、王介宏、林建佑、李成灝、趙家欣、劉孟純各60萬元，及

    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

    之5計算之利息。2.美林公司、黃玉睿、林玟伶、林璨樸應

    連帶給付6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張灝、余良駿、余安芳

    、余宜柔公同共有，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先位之訴既

    受敗訴判決，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依附，應併予駁回之。

    則原告先位之訴已無理由，而經駁回在案，本院自應就原告

    備位之訴續為審酌。

六、原告又主張美林公司在110年4月之後即未再提供任何不動產

    投資之資訊，約自同年10月底，美林公司也常大門深鎖，沒

    有任何營運之行為，另外美林公司於兩造另案訴訟，也曾經

    以書狀表示終止兩造之契約，足認並無意願也無法繼續履行

    兩造間之約定而陷於給付不能，且可歸責美林公司，故原告

    依照民法第226條第1項、第256條之規定解除兩造間之契約

    。被告則否認其於110年4月以後未繼續提供不動產投資資訊

    ，並抗辯附表一編號8之投資案，係於110年4月1日公告，同

    年5月4日開標，因原告未得標故而協助取回保證金，並非未

    提供勞務，且當時新冠肺炎疫情本土大爆發，國內進入三級

    警戒，為避免群聚而未主動開會提供不動產資訊，但並非代

    表未來就不提供，提出台金公司辦理財產署南區分署委託標

    售110年度第10批逾期未辦理繼承土地或建築改良物公告、

    逾期未辦理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改良物投標單、委託書等（

    見本院卷一第315至322頁），及維基百科嚴重特殊傳染性肺

    炎台灣疫情節錄（見本院卷一第465頁），可信為真，而以

    國內當時疫情風聲鶴唳，情況危急，擔憂群聚造成感染擴大

    ，故美林公司考量疫情未主動聯繫原告，尚難認為無正當理

    由。

七、復按債權人於有民法第226條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

    給付不能之情形，得解除其契約，為同法第256條所明定。

    查原告主張美林公司在110年4月之後即未再提供任何不動產

    投資之資訊乙節，已為美林公司所否認，原營業地點雖大門

    深鎖無繼續營業行為，然依照前揭同意書之約定，被告雖有

    提供不動產資訊之義務，是否因原營業地點關閉即陷於給付

    不能，但此項義務是否因此即陷於給付不能狀態，尚非無疑

    ，且縱使美林公司於另案訴訟，曾經以書狀表示終止兩造之

    契約，亦屬依法行使法律上之權利，縱使行使結果導致契約

    發生終止效力，亦難認為係可歸責原告之事由致給付不能。

    是原告依據民法第256條之規定終止兩造租約，尚非有據。

    　　

八、又契約當事人之一方遲延給付者，他方當事人得定相當期限

    催告其履行，如於期限內不履行時，得解除其契約，民法第

    254條定有明文。原告主張其於110年9月16日以存證信函催

    告被告繼續提供不動產投資資訊，被告至今仍不願履行，故

    依據民法第229條、254條之規定，並以民事準備二暨調查證

    據聲請狀為解除契約之意思表示等語，惟查，110年9月16日

    為林靜美與林逸綾二人共同書立存證信函，並未包含其他原

    告，且其內容僅針對先前簽立之同意書、美林投資標的分段

    選擇同意書等文件，及購買坐落台東縣○○鄉○○段0000地號支

    出行政費5萬元、代標費7000元、代書費10萬元、律師費10

    萬8000元，請求美林公司提供收據（見本院卷一第449頁至4

    52頁），並非就所欲投資之不動產請求美林公司提供不動產

    資訊，且林靜美及林逸綾亦未定相當期限催告美林公司履行

    ，是原告等人以民事準備二暨調查證據聲請狀為解除契約之

    意思表示，亦非有據。

九、綜上所述，原告備位主張兩造間之契約業已合法解除，及依

    據民法第179條及第259條之規定，聲明求為判決：1.美林公

    司應給付林靜美、郭虹紅、林逸綾、許廷暉、陸振邦、王介

    宏、林建佑、李成灝、趙家欣、劉孟純各60萬元，及自起訴

    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

    算之利息。2.美林公司應給付6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

    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予

    張灝、余良駿、余安芳、余宜柔公同共有，均無理由，應予

    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依附，應併予駁回。

十、本件事證已經明確，兩造其餘主張舉證及攻擊防禦方法，核

    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故不一一論述。　　

肆、據上結論：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85條第1項

    、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8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許石慶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須附繕

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8　　日

　　　　　　　　　　　　　　 書記官　孫立文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重訴字第599號

原      告  林靜美

            郭虹紅

            林逸綾（原名為林佩旻）



            許廷暉



            陸振邦



            王介宏



            林建佑



            李成灝

            趙家欣

            劉孟純  住○○市○○區○○○路000巷00號地下                      一層之0





            張  灝

            余良駿

            余安芳

兼  上二人

法定代理人  余宜柔

上  十四人

訴訟代理人  蔡琇媛律師

複  代理人  陳宗翰律師（於民國113年12月4日具狀解除委任）

被      告  美林互惠資訊有限公司



兼  上一人

法定代理人  黃玉睿



被      告  林玟伶



            林燦僕



上  四  人

訴訟代理人  陳夏毅律師

複  代理人  許如彤

上開當事人間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林靜美、郭虹紅、林逸綾、許廷暉、陸振邦、王介宏、林建佑、李成灝、趙家欣、劉孟純各負擔十一分之一，餘由被告余宜柔、張灝、余良駿及余安芳連帶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查原告以其投資被告美林互惠資訊有限公司（下稱美林公司)，而遭美林公司負責人被告黃玉睿、及被告林玟伶、林燦僕共同詐騙，依據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返還投資款項，其後再以其等與美林公司有投資契約，追加依據終止契約之法律關係及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備位聲明請求返還投資款項，前後主張之社會基礎事實均屬同一，依上開說明，原告所為之追加，於法尚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因侵權行為涉訟者，得由行為地之法院管轄，為民事訴訟法第15條第1項所明定。所謂行為地，凡為一部實行行為或其一部行為結果發生之地皆屬之。最高法院56年台抗字第369號判決先例參照，查原告起訴主張其遭被告詐騙而交付投資款項之地點在美林公司舉辦說明會之地址，即臺中市○區○○路000巷00號（見本院卷一第201頁），是依照原告所主張之侵權行為地及被詐騙之結果地均為於本院轄區，原告提起本件訴訟之時，本院自有管轄權。又查，原告起訴時既係依據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為請求，並非依據原告所簽立之美林投資人聲明同意書之法律關係為請求，被告引用該同意書第18條所約定之雙方合意以臺灣桃園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條款，抗辯本院無管轄權，聲請移轉該法院管轄云云，要非有據，尚難准許。　

三、被繼承人張家豪於起訴前民國111年5月19日已死亡，其繼承人有原告余宜柔、張灝、余良駿及余安芳等四人，業經原告提出繼承系統表、戶籍謄本為證（見本院卷第73頁至83頁），可信為真，其四人就張家豪生前所得主張侵權行為及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依據繼承之法律關係為起訴本件訴訟，並由全體繼承人為原告提起本件訴訟，尚無不合。　

貳、兩造陳述　　　

一、原告主張：原告林靜美於109年1月10日前往美林公司在臺中市○區○○路000巷00號之所在地參加說明會，被告黃玉睿自稱執行長及顧問，聲稱有官方管道取得國內土地之標售資訊，可以遠低於市價之價格購買，並以極高價格出售獲利，並舉臺東縣太麻里之土地，面積約5甲之土地以10萬元購得證明及土地權狀取信林靜美，黃玉睿及其助理即被告林玟伶聲稱需透過總裁即被告林燦僕之面試，方得加入美林公司之投資計畫，林靜美遂於同年月14日依黃玉睿及林玟伶之安排，前往臺中市和平區東關路上之不明處所，與林燦僕面試，林燦僕當天亦強調其與官方關係良好、官方關係之重要性，並稱只要官方土地，都有辦法請官方釋出提供我方標售，就是因為這種官方關係才讓其憑著借來的20、30萬元本金，從原本負債到目前身價難以估價等語詐騙原告，並出示一疊自稱其所有之土地所權狀取信林靜美。同年月20日再次於美林公司，黃玉睿及林玟伶進一步謊稱，加入美林公司之門檻為60萬元，如再邀集一人以上加入者，即可成立籌備處，邀七人以上加入者，可成立分處，籌備處或分處之邀集人擔任處長，可前往美林公司估看土地標售資訊，如有意願投標之土地，加入籌備處或分處只需要繳納保證金、代標費及行政費。黃玉睿及林玟伶便會全程協助投標，保證投資人取得可獲利金額之40%，而30%金額之分潤應歸美林公司取得，另外30%金額之分潤則由官方取得，美林公司取得分潤後會再退還一人之加入門檻即60萬元，林靜美信以為真陷於錯誤，除於同年月21日交付60萬元予林玟伶，並分別邀集原告郭虹紅、許廷暉、李成灝及林逸綾（原名林佩旻）等人加入此投資計畫，許廷暉則另外邀集王介宏、張登豪（已歿，繼承人為余宜柔、余梁駿、余安芳及張灝等四人）及陸振邦等人，李成灝亦邀集劉孟純及趙家欣等人，王介宏並邀集林建佑，陸續參加黃玉睿主持之說明會，且經過林燦僕之面試後，分別繳交60萬元加入土地投資計畫，詳如附表一所示。原告等人加入投資計畫，僅於109年11月間投標取得台東縣○○鄉○○段0000地號土地，登記於林靜美及林逸綾名下。期間黃玉睿及林玟伶數次藉著各種名義向原告等人收取每次5萬元之官方承辦行政費、每次以7000元計算之代標費，及數千元至數萬元不等之車馬費，取得慶豐段土地後，尚要求支付官方代書費10萬元及律師費10萬8000元，事後原告要求出示各項費用收據或證明，卻置之不理，甚至於扣留慶豐段土地權狀，迄至110年10月底卻因屢屢無法聯絡黃玉睿及林玟伶，且對原告要求提供土地標售資訊亦置若罔聞。被告等人假藉投資不動產之名義，大量吸收原告等不特定多數人之資金，違反銀行法第29條及第29之1條規定，此部分屬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依據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及後段、及第2項、第185條、第28條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先位聲明求為判決：1.美林公司、黃玉睿、林玟伶、林璨樸應連帶給付林靜美、郭虹紅、林逸綾、許廷暉、陸振邦、王介宏、林建佑、李成灝、趙家欣、劉孟純各6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2.美林公司、黃玉睿、林玟伶、林璨樸應給付6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予張灝、余良駿、余安芳、余宜柔公同共有。3.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另美林公司在110年4月之後即未再提供任何不動產投資之資訊，約自110年10月底，美林公司也常大門深鎖，沒有任何營運之行為，另外美林公司於兩造另案訴訟，也曾經以書狀表示終止兩造之契約，足認並無意願也無法繼續履行兩造間之約定而陷於給付不能，且可歸責美林公司，故原告依照民法第226條第1項、第256條之規定解除兩造間之契約，並依照民法第179條、第259條第1、2款規定請求美林公司返還原告等人各自給付之60萬元，退步言，若認為美林公司未達給付不能之程度，原告既於110年9月16日以存證信函催告被告繼續提供不動產投資資訊，被告至今仍不願履行，故依據民法第229條、254條之規定，以民事準備二暨調查證據聲請狀為解除契約之意思表示，並依照民法第179條、第259條第1、2款規定請求美林公司返還原告等人各自給付之60萬元。備位聲明求為判決：1.美林公司應給付林靜美、郭虹紅、林逸綾、許廷暉、陸振邦、王介宏、林建佑、李成灝、趙家欣、劉孟純各6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2.美林公司應給付6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予張灝、余良駿、余安芳、余宜柔公同共有。3.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抗辯：否認對原告有何詐欺行為，亦無約定原告給付60萬元對價即可取得一般大眾無法獲得之獨家不動產資訊，且原告加入美林公司投資行列亦曾獲取投資利益，因美林公司對原告提起求償給付利潤及違約金訴訟，原告始提起本件訴訟對抗，而美林公司及黃玉睿確實有依據同意書第3條之約定提供不動產投資標的整合資訊及代標取得所有權服務，並無任何詐欺侵權行為存在。況被告僅收取原告交付320萬元之投資款項，其他款項並未收受，另郭虹紅主張有交付60萬元投資款項乙節，被告否認之。美林公司於110年4月以後仍提供不動產投資資訊或勞務予原告。原營業地點因出租人出售而中止租約，迄今仍持續營業，持續為投資人提供不動產資訊服務，原告因與被告訴訟而鮮少往來，實不可歸責於美林公司，美林公司仍願意提供原告不動產投資資訊與代表服務，故美林公司不構成債務不履行等語。答辯聲明求為判決：1.駁回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2.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參、兩造不爭執及爭執事項

一、兩造不爭執之事項：

　1.除郭虹紅外，其餘原告均曾參加說明會，被告並取得原告林靜美、林逸綾、許廷暉、陸振邦、王介宏、林建佑、李成灝、趙家欣、劉孟純及張登豪（後九人下稱林逸綾等九人）土地整合資訊服務及加入投資計畫320萬元（即林靜美為50萬元，林逸綾等九人均為30萬元，計算式：50萬元+30萬元X9=320萬元）。

　2.被告提供之土地標售資訊性質上為公眾均可自行查詢之資訊。

　3.原告對被告提出詐欺等告訴，現由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38017號偵查中（霜股）。

　4.美林公司於110年10月29日，以本案原告林靜美、林逸綾為被告，起訴請求給付投資分潤及違約金，由本院以111年度訴字第1790號審理中（己股）。

　5.林靜美及林逸綾等九人於109年7月4日簽立美林投資人聲明同意書，該等同意書事後由美林公司、黃玉睿收取留存。

　6.被告自109年2月起即協助原告等人進行不動產投標事宜，標的如被證2-1至被證2-8共8筆不動產。

　7.原告曾對黃玉睿、林文伶、林燦僕三人提起刑事詐欺等罪之告訴，經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以111年度偵字第38017號不起訴處分確定在案。

　8.被證3文書（即卷一第323頁手寫之保證金領回確認書）形式上真正不爭執。　

二、兩造爭執之事項：

　1.被告是否收取郭虹紅交付之60萬元？被告是否收取林靜美及林逸綾等九人超過320萬元以上之入會款項？

　2.被告等人是否施用詐術，詐取原告起訴狀附表1所示之金額，而使原告受有損害？依據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及後段及第2項、第185條、第28條之規定，請求被告等人給付如先位聲明之請求是否有理由？

　3.原告依照民法第226條第1項、第256條及229條、254條之規定解除兩造間之契約，並依照民法第179條、第259條第1、2款規定請求美林公司返還原告等人各自給付之60萬元，聲明如備位聲明，是否有理由？　

參、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但法律別有規定，或依其情形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原告郭虹紅主張有投資60萬元，透過林靜美交付林玟伶；其餘原告均主張有交付60萬元予林玟伶等情，被告除就有向林靜美收取50萬元、及收取林逸綾等九人各交付之30萬元，合計320萬元部分(即50萬元+9X30萬元=320萬元）不爭執外，其餘均否認，依上開說明，原告對於給付有給付超過上開金額（即總額660萬元）部分之有利事實，自應負舉證責任。次查，原告主張其確有每人給付60萬元予被告，其中郭虹紅為林靜美之表姊，乃將60萬元交林靜美後，再由林靜美交付美林公司，且林靜美與黃玉睿談及退費門檻之事情時，曾向黃玉睿表示有兩個門檻可以退，有Line對話記錄為證，足見被告明知上情。另被告收取林逸綾等九人交付之540萬元，有將一半費用270萬元交付林靜美作為勞務引薦費，林靜美否認之。惟查，原告既主張其等共十一人均有交付60萬元，對於被告所不爭執之外之金額仍為有利原告之事實，原告自有舉證之責，而查，原告所提出之Line對話記錄乃其與美林公司黃玉睿顧問之對話，對話之情形僅顯示林靜美所敘：「顧問晚安：我剛回想～～我表姊在加入前，我有先跟行政確認且公司同意，我表姊加入一樣掛在我名下（因為不在台灣），池上物件你也有提醒我，用我表姊名義到時是退全額喔，所以我池上說是我的產權，但用我表姊名義取的」、「應該說我有二個門檻可以退：一個是我自己，另一個是我表姊的」等語，之後為黃玉睿之電話對話兩則（分別為28秒及1分07秒，但不清楚內容），其後為林靜美所述：「我只是想到我們好像有討論過，歹勢，我真的沒有其他的意思」、「歹勢，是我誤會了」等語，之後亦為為黃玉睿之電話對話一則（為17秒，但不清楚內容），再來為林靜美所述：「歹勢，造成您的不愉快，一切依公司處理方式處理」（見本院卷第一第371頁），從上開對話內容觀之，林靜美雖曾提出其有用表姊名義加入，掛在其名下之意見，但從對話過程，最後僅有林靜美向黃玉睿表示道歉之用語，甚至表示自己有所誤會，願依照美林公司處理方式處理相關事宜，期間並未顯示黃玉睿承認郭虹紅有透過林靜美交付60萬元投資美林公司一事，況被告於原告起訴前，已於另案對此郭虹紅為美林公司旗下投資成員，亦已具狀表否認（見本院卷二第129頁之111年度訴字第1790號民事準備㈥狀），尚難僅憑偵查中被告未對此提出抗辯，即推認被告對此事不爭執，則郭虹紅對主張之有利事實，復未能舉證以實其說，其此部分之主張自難採信。至於林逸綾等九人就其有交付超過30萬元予美林公司或相關人員之前提事實，雖亦為被告所否認，然查，原告提出被告於審理111年度訴字第1790號事件，美林公司訴訟代理人於該事件自陳：「原告（即美林公司）對被告（即林靜美及林逸綾二人）確實有收取60萬元之資訊取得費。而此部分費用的契約義務除提供資訊給被告外，…，且部分之對價並不僅限於系爭的投資案，被告可持續要求原告提供資訊，即依照被告投資意願繼續提供服務。」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23頁之本院111年11月8日言詞辯論筆錄第3頁）。「被告（即林靜美及林逸綾二人）當時各繳納60萬元的款項給原告」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26頁之本院112年1月10日言詞辯論筆錄第2頁），被告訴訟代理人於該事件所提出之準備（六）狀亦再載有：「就被告林靜美（下稱被告）及欲加入原告公司（即美林公司）投資團隊參與投資之人，應以新台幣60萬元金額加入原告公司並不爭執」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23頁），足見被告訴訟代理人於前事件對於加入美林公司者均有交納60萬元乙節，均曾表示不爭執，其事後於林靜美及林逸綾等九人起訴主張其有交付60萬元部分，卻分別針對超過50萬元及30萬元部分表示有爭執，顯有違背誠實信用原則，況林靜美亦否認收取美林公司交付每人超過30萬元勞務引薦費乙節，本院參酌原告等人交付現金與美林公司之時，均未開立任何收據，倘若要求原告就此再提出證據證明，亦有失公平，故認為林靜美及林逸綾等九人主張其有交付60萬元予美林公司乙節已盡其舉證責任，渠此部分之主張堪予採信，被告抗辯渠等僅林靜美交付50萬元，林逸綾等九人均交付30萬元乙節，尚非可採。

二、次查，美林公司交付林靜美及林逸綾等九人之美林投資人聲明書內容，其標題下方放大字樣記載投資人與美林公司就投資項目共享互利，共創雙贏之宗旨，甲方（即原告等人）聲明並同意乙方（即美林公司）訂定約定之條款，其中包含第一條約定投資標的為：中華民國境內政府相關土地，建物或權利改良物（下稱本案投資標的）。第二條為投資出資義務人及資訊提供及專業輔導費之預納，第一項約定：本案投資標的之出資及費用均由甲方負擔，乙方則有依第三條規定提供服務之義務。第二項約定：甲方同意於進行前條本案投資標的之投資前，預先繳納乙方15萬7000元，作為本案投資之起標費、行政費、代書費。【取得權狀逕由乙方申請地方地政局（處）行使鑑界複丈後，權狀正本除乙方同意甲方代為保管外，則交由甲方保管】。第三項約定：甲方對於投資標的，並須看過標的物件現場，並對於該標的有所認知，並且知悉提供前項費用予乙方，乙方即提供不動產標的資訊、專業投資意見予甲方，且如乙方已提供不動產標的資訊或專業之投資意見後，甲方可逕自選擇投資或不予投資，無論甲方最終如何選擇，乙方收取之費用概不退還。第三條則約定乙方提供服務之內容，第一項約定甲方知悉乙方提供之服務內容暨同意事項包括：1.不動產標的資訊之提供。2.不動產標的資訊投資標的之選擇建議。3.甲方看過現場並知悉本案投資標的之現況後，乙方將提供專業經驗分析（包括現場地貌、鄰近地區設施、生活便利性）。4.本案投資標的之標的物金額建議。5.於本案投資同意由乙方擔任代理人處理投資事務（包含但不限代為標售、標租、斡旋、代為收送標的公文）。5.於本案投資同意乙方代為尋找專業人士、專門機構處理投資事務。7.如乙方認為必要時，提供本案投資標的之建議空拍。8.本案投資標的之鑑界，申請實價登錄。9.本案投資標的之過戶，並協助甲方或甲方指定之人（限於甲方股東）取得不動產資訊。第二項則約定：前項乙方服務內容，如因此產生交通費、規費及鑑界費用、實價登錄費、人員出勤費、法院訴訟、代書費、律師費…等成本，應由甲方負擔。如需甲方協力者，甲方不得拒絕。第三項約定，甲方於取得本案投資標的所有權狀後，同意於該投資標的內設置不動產預告登記於乙方，直至本案投資雙方獲利了結為止，業據被告提出林靜美及林逸綾等九人所簽立之美林投資人聲明暨同意書為證（參見本院卷一第153頁至172頁，即不爭執事項第5.項所列文書）。是依照雙方之約定原告投資人提供投資金額及負擔相關費用，而被告則提供不動產方面之資訊服務無誤。而美林公司基於對投資者之信賴關係，僅就提供入會門檻之會員提供上開不動產資訊，基於契約自由原則，尚無不可，則美林公司要求入會者，先繳交60萬元之入會費，之後再就具體個案要求會員繳交預納15萬7000元、作為本案投資之起標費、行政費、代書費，及美林公司派員服務，因此產生之交通費、規費、鑑界費用、實價登錄費、人員出勤費、法院訴訟、代書費、律師費等，本即屬雙方就入會及具體投資之成本支出之約定，乃基於雙方契約自由之約定，亦與一般社會常情無違，自難認為有何不法。至於林靜美陳稱：投標時要額外繳交15萬7000元，代標費7千元，5萬元是官方行政費，10萬元代書費用等語，乃自行解釋起標時15萬7000元之支出項目，然參加投標本身即須支出參與投標之相關費用，如繳交保證金及相關規費等，而標得不動產後，欲辦理過戶相關事宜，委請代書處理，亦須支付代書費用，此與同意書第二條第二款之規定相符，尚難認為有何不當。至於證人張韶云證稱：除了入場會費外，如果決定要標土地，要繳交行政疏通費，意思是要拿紅包給辦理人員，才會好處理，才能標到，林玟伶是行政祕書，還要代書費、走路工，所以標到一個物件要給15萬7000元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00頁），其解讀15萬7000元支出目的，尚有包含包紅包予官方承辦人員，此涉及以不法方法賄絡官員之陳述，而林靜美僅係陳稱須交付5萬元作為官方之行政費等情，顯有不同，而林靜美及張韶云對於美林公司代標過程，既未實際參與，渠等到庭所陳，乃其對同意書第二條約定預先繳納15萬7000元所為解讀，僅係其個人對該筆費用支付目的之看法，並無法依據其所述，即推認實際支出目的為何，其二人所述，充其量乃影射被告收取該筆資金後，作為行賄官員之用，然本院審酌美林公司預先向投資人收取此筆費用，若果真欲包含行賄官員之用，何須於同意書明文約定，留下對自己不利之證據供司法單位調查？是渠二人所述，顯與常情不符，又缺乏其他具體事證，難為有利於原告之判斷。

三、又查，同意書第六條為本案投資之利潤分配，即分配原則，其中第一項約定：甲方於取得投資本案投資標的所有權狀後，雙方即進入投資分潤階段，雙方並以利益最大化決定利益分配進行原則。第二項約定，甲方於利益分配階段應以下列三種模式進行利益分配選擇，且甲方知悉就各該方式雙方均有對應之分潤方式：1.甲方就自己或指定第三人取得本案投資標的所有權狀後，指定第三人持有本案投資標的，指定之第三人限於甲方簽立本聲明暨同意書之股東。2.將本案投資標的出租獲利。3.將本投資標的出售獲利，對於出售前得與前款出租併行獲利。同意書第八條則為本案投資自行持有之利潤分配約定，其主要內容為：甲方於取得本案投資標的不動產所有權狀後得於書面勾選「自己或指定第三人持有本案投資標的選項，雙方同意就本案投資標的取得金額的百分之六十，視為乙方於本案之投資利益」，而同意書第九條則為本案投資關於出租之利潤分配，其主要內容為租賃取得租金（含自行出租及委由乙方出租）於扣除租賃成本後之租賃利潤，係按甲方、乙方、黃玉睿，以4:3:3之比例分配之約定。同意書第10條則為關於出售本案投資標的之利潤分配，主要要內容區分自行出售及委由乙方出售，前者就出售所得扣除出售成本，後者則就出售所得扣除出售成本（包括但不限於出售傭金、第七條之加工費用）後，亦由甲方、乙方、黃玉睿，以4:3:3之比例分配之約定，以上均有同意書在卷可參（見本院卷一第153至172頁）。是關於投資不動產標的後，雙方約定原告等投資人僅能取得扣除成本後利潤之四成，其餘部分則為美林公司及黃玉睿取得。

四、再者，原告亦自承由其分別邀集郭虹紅、許廷暉、李成灝及林逸綾等人加入此投資計畫，許廷暉則另外邀集王介宏、張登豪及陸振邦等人，李成灝亦邀集劉孟純及趙家欣等人，王介宏並邀集林建佑加入，而被告抗辯林靜美所邀集之投資團隊於加入美林公司投資團隊後，美林公司亦安排原告等人分別於附表一之投資人購買國有財產土地標賣投資案共8筆，其中編號1及5分別取得土地所有權狀並獲利，編號2、3、4及6部分，投資之土地雖有標得，但因與繼承人間有爭議（例如繼承人主張優先購買權）故投資人放棄投資，編號7及8則未得標，就放棄投資及未得標之投資項目，黃玉睿均已協助投資人取回投資保證金結案，提出台灣金融資產服務股份有限公司南部分公司（下稱台金公司）辦理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南區分署（財產署南區分署）委託標售109年度第40批逾期未辦理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築改良物公告、標售109年度第40批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築改良物投標單、投標保證金領回申請書、台金公司函文、台金公司辦理財產署南區分署委託標售109年度第302批逾期未辦理繼承土地或建築改良物公告，逾期未辦理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改良物投標單、投標委託書、台金公司辦理財產署南區分署委託標售109年度第21批逾期未辦理繼承土地或建築改良物公告、標售109年度第21批逾期未辦理繼承土地或建築改良物投標單、台金公司函文、聲明異議優先承購權函、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09年度訴字第1141號民事判決書影本、委託書投標保證金領回申請書、保證金領回確認書、台金公司辦理財產署南區分署委託標售109年度第402批逾期未辦理繼承土地或建築改良物公告、逾期未辦理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改良物投標單、台金公司辦理財產署南區分署委託標售109年度第3批逾期未辦理繼承土地或建築改良物公告、逾期未辦理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改良物投標單、投標保證金領回申請書、台金公司函文

　　、財產署南區分署標售未辦理繼承登記不動產證明書、台金公司辦理財產署南區分署委託標售109年度第603批逾期未辦理繼承土地或建築改良物公告、逾期未辦理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改良物投標單、投標委託書、監察院函文、繳款書、台金公司中部分公司函文、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中區分署雲林辦事處函文、財產署中區分署雲林辦事處函文、台金公司辦理財產署南區分署委託標售109年度第504批逾期未辦理繼承土地或建築改良物公告、逾期未辦理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改良物投標單、投標委託書、台金公司辦理財產署南區分署委託標售110年度第10批逾期未辦理繼承土地或建築改良物公告、逾期未辦理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改良物投標單、委託書等為證（見本院卷一第229至322頁，即不爭執事項第6.項所列文書）。足見被告確實有提供財產署釋出之不動產資訊予林靜美等投資人，實際上並有進行投資行為，並非完全出於虛偽不實之謊言。甚且，林靜美亦自陳：附表一編號1.及5.之投資案均有獲利等語（見本院卷第二第212頁），林建佑亦陳稱：附表一編號5之投資有獲利，其並有取得投資收益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18頁），證人張韶云亦證稱：附表 編號二編號9（即新北市○○區○里段○○○段000地號、舊社段1002地號）及編號13（即澎湖縣○○市○○段000地號）之投資標的均有取得所有權狀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64頁），另證人曾柏叡亦到庭證稱：黃玉睿有提供投資不動產標的來源，並有協助取得所有權狀，並協助找到買方將物件賣出去等語（見本院卷二第394頁），證人陳子菲到庭證稱：黃玉睿有帶我去現場，有請地政鑑界等，投標後會幫我們取得權狀，並幫我們賣出去，讓我們分潤等語（見本院卷二第400頁)，益證黃玉睿確實協助投資人辦理投資不動產取得不動產所有權，並有協助出售事宜而產生獲利之情形。而從被告提出之不動產資訊確實均屬財產署所釋出之未辦理繼承登記之土地或建築改良物，則被告方面稱係屬官方釋出土地等語，亦非虛假，且參酌該等資訊均由承辦財產署釋出不動產之台金公司所釋出，縱使台金公司亦有將該等土地資訊透過網路對外開放瀏覽，然依照一般社會大眾，甚至投資不動產業者，亦不見得即會主動得知該等訊息，故黃玉睿縱有對投資人稱其有特殊管道資訊，與上開事實並無不符之處。況原告亦自陳我們在有爭議案件，委託陳律師處理時，委託書上有提到台金公司名稱，我自己好奇在網路上查，才知道黃玉睿提供給我們的官方獨家資訊，大部分都在台金公司網站上的資訊等語（見本院卷三第17頁），即使兩造均不爭執台金公司網站資訊為公開資訊（參見兩造不爭執事項第2.項所示），惟實際上台金公司所公告之網站資訊，確非普遍之人均可得而知，而台金公司本身亦受財產署中區分署及南區分署之委託標售逾期未辦理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築改良物，在市面上亦不多見，縱使黃玉睿於投資人投資之初，隱瞞其取得不動產資訊之來源，對外宣稱美林公司有此獨家資訊，亦屬一般商場常見之行銷手法，則以台金公司雖提供網站供一般民眾查詢，然一般人民眾未必均知悉及利用該公司之網站提供之相關訊息，被告利用此一情形，向原告等投資人稱其有獨家資訊等語，難認被告方面有何施用不法詐術之方法。

五、基上所述，美林公司之負責人黃玉睿確實於收取入會費後，且實際上亦有協助原告等人進行不動產投資事宜，除有取得不動產所有權外，更有出售獲利，其所為尚非施用詐術獲取不當利益，難認為構成不法侵權行為，美林公司自難因此負侵權行為責任，而林玟伶及林燦僕縱使參與美林公司招募投資事宜，亦難認為構成共同侵權行為，又美林公司召集原告等人參與不動產投資事宜，實際上確實有進行不動產投資事項，尚非不合法投資事宜，自無假藉投資不動產之名義，大量吸收原告等不特定多數人之資金，獲取顯不相當之利益可言，其情形自與銀行法第29條及第29之1條規定之規範之情形有別，要難認為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從而，原告依據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及後段、及第2項、第185條、第28條之規定先位聲明求為判決：1.美林公司、黃玉睿、林玟伶、林璨樸應連帶給付林靜美、郭虹紅、林逸綾、許廷暉、陸振邦、王介宏、林建佑、李成灝、趙家欣、劉孟純各6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2.美林公司、黃玉睿、林玟伶、林璨樸應連帶給付6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張灝、余良駿、余安芳、余宜柔公同共有，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先位之訴既受敗訴判決，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依附，應併予駁回之。則原告先位之訴已無理由，而經駁回在案，本院自應就原告備位之訴續為審酌。

六、原告又主張美林公司在110年4月之後即未再提供任何不動產投資之資訊，約自同年10月底，美林公司也常大門深鎖，沒有任何營運之行為，另外美林公司於兩造另案訴訟，也曾經以書狀表示終止兩造之契約，足認並無意願也無法繼續履行兩造間之約定而陷於給付不能，且可歸責美林公司，故原告依照民法第226條第1項、第256條之規定解除兩造間之契約。被告則否認其於110年4月以後未繼續提供不動產投資資訊，並抗辯附表一編號8之投資案，係於110年4月1日公告，同年5月4日開標，因原告未得標故而協助取回保證金，並非未提供勞務，且當時新冠肺炎疫情本土大爆發，國內進入三級警戒，為避免群聚而未主動開會提供不動產資訊，但並非代表未來就不提供，提出台金公司辦理財產署南區分署委託標售110年度第10批逾期未辦理繼承土地或建築改良物公告、逾期未辦理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改良物投標單、委託書等（見本院卷一第315至322頁），及維基百科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台灣疫情節錄（見本院卷一第465頁），可信為真，而以國內當時疫情風聲鶴唳，情況危急，擔憂群聚造成感染擴大，故美林公司考量疫情未主動聯繫原告，尚難認為無正當理由。

七、復按債權人於有民法第226條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給付不能之情形，得解除其契約，為同法第256條所明定。查原告主張美林公司在110年4月之後即未再提供任何不動產投資之資訊乙節，已為美林公司所否認，原營業地點雖大門深鎖無繼續營業行為，然依照前揭同意書之約定，被告雖有提供不動產資訊之義務，是否因原營業地點關閉即陷於給付不能，但此項義務是否因此即陷於給付不能狀態，尚非無疑，且縱使美林公司於另案訴訟，曾經以書狀表示終止兩造之契約，亦屬依法行使法律上之權利，縱使行使結果導致契約發生終止效力，亦難認為係可歸責原告之事由致給付不能。是原告依據民法第256條之規定終止兩造租約，尚非有據。　　

八、又契約當事人之一方遲延給付者，他方當事人得定相當期限催告其履行，如於期限內不履行時，得解除其契約，民法第254條定有明文。原告主張其於110年9月16日以存證信函催告被告繼續提供不動產投資資訊，被告至今仍不願履行，故依據民法第229條、254條之規定，並以民事準備二暨調查證據聲請狀為解除契約之意思表示等語，惟查，110年9月16日為林靜美與林逸綾二人共同書立存證信函，並未包含其他原告，且其內容僅針對先前簽立之同意書、美林投資標的分段選擇同意書等文件，及購買坐落台東縣○○鄉○○段0000地號支出行政費5萬元、代標費7000元、代書費10萬元、律師費10萬8000元，請求美林公司提供收據（見本院卷一第449頁至452頁），並非就所欲投資之不動產請求美林公司提供不動產資訊，且林靜美及林逸綾亦未定相當期限催告美林公司履行，是原告等人以民事準備二暨調查證據聲請狀為解除契約之意思表示，亦非有據。

九、綜上所述，原告備位主張兩造間之契約業已合法解除，及依據民法第179條及第259條之規定，聲明求為判決：1.美林公司應給付林靜美、郭虹紅、林逸綾、許廷暉、陸振邦、王介宏、林建佑、李成灝、趙家欣、劉孟純各6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2.美林公司應給付6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予張灝、余良駿、余安芳、余宜柔公同共有，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依附，應併予駁回。

十、本件事證已經明確，兩造其餘主張舉證及攻擊防禦方法，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故不一一論述。　　

肆、據上結論：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85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8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許石慶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須附繕

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8　　日

　　　　　　　　　　　　　　 書記官　孫立文









